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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總則 

1.1 適用 

1.1.1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適用於擬指定及登錄為中國驗船中心船級(以

下簡稱本中心)之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以下簡稱 FRP 船)之設計、材料、建造及設備。 

1.1.2 除非另有規定，本規範之 FRP 船，其設計速度不超過 3.70.1667(m/s)(  = 對應 1.3.6 所定義載重線之排

水量 m3)非油輪，為正常船型及比例，而長度小於 35 m 航行於非限制區域。對於大船、航行於限制區域、異

常船型及比例、新型設計及佈置或裝載特殊貨物等船舶將予以特別考量，對其結構、設備及寸法予適度修正。 

1.1.3 本規範之規定適用於附防撓材之單殼積層板結構或夾芯結構，使用強化玻璃纖維及不飽和聚酯樹酯以

手積法及噴佈法模造之 FRP 船。 

1.1.4 強化材非為玻璃纖維類且樹酯非為聚酯類，經以特殊個案申請、試驗及核可後亦可接受變更。替代建

造方法、結構佈置、設備及寸法應經本中心認可，而同等於本規範之規定。 

1.2 FRP 船之入級及檢驗 

1.2.1 FRP 船之入級及登錄亦應依據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以下簡稱鋼船規範)第 I 篇之中適用之規定。 

1.2.2 FRP 船之入級經本中心認可者，將登錄於登記簿，並核定船級註解(FRP Hull)附於船級符號之後。 

1.2.3 除非本章有特別規定外，FRP 船之船級檢驗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 篇之規定。建造前及建造後應由本中

心執行圖樣審核及檢驗以查証該船之建造、材料、設備、機器及電機裝置均符合本規範之規定。 

1.2.4 FRP 船擬申請建造中船級檢驗，下列圖說或文件於動工前應送請審核： 

(a) 一般佈置圖 

(b) 原材料表及其資料 

(c) 舯剖面圖 

(d) 側面結構及甲板圖 

(e) 船材計算書 

(f) 積層程序及接頭詳細 

(g) 水密及油密艙壁圖 

(h) 船艛及甲板室圖 

(i) 艏部及艉部構造圖 

(j) 艉軸架圖 

(k) 舵及舵機圖 

(l) 主機座及輔機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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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艙口及關閉設施 

(n) 露天甲板開口構造圖 

(o) 船殼口、門及窗之佈置及其細部圖 

(p) 消防安全設備及其系統之佈置及詳細圖 

(q) 機艙佈置 

(r) 推進器及軸系系統 

(s) 管路系統 

(t) 電氣系統 

(u) 機器之自動及遙控系統(如申請 CAS, CAU 或 CAB 時) 

(v) 主機、甲板機器及重要輔機 

(w) 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之圖說及文件 

1.2.5 FRP 船申請建造中船級檢驗，除 1.2.4 所列者外，下列圖說或文件亦應送請參考： 

(a) 建造規範書 

(b) 線圖及剖面線圖 

(c) 容積圖 

(d) FRP 材料試驗證書 

(e) 除上述之外，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之圖說及文件 

1.2.6 FRP 船建造中船級檢驗包括自建造開始至完成各個階段，下列階段應由驗船師參與檢驗。 

(a) 本中心所指定之模造、硬化及脫模等之開工期間 

(b) 第 I 篇第 2 章 FRP 材料試驗 

(c) 模造構件之連接(如甲板與外板連接) 

(d) 船殼鍛、鑄件試驗 

(e) 水壓試驗及水密試驗 

(f) 主機及輔機試驗 

(g) 海上公試 

驗船師可依據造船廠實際設備狀況、技術能力及品質管制系統而修正檢驗階段。 

1.2.7 定期檢驗一般依據鋼船規範第 I 篇 1.6 規定。另外，於船底檢驗時 FRP 燃油櫃應施行內部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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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FRP 船之船級，未經本中心建造中檢驗，此等船主結構之實際船材應以適當措施加以審定。此外，其

船體、設備、機器、電氣裝備、完整安全及火災防護等應按該船船齡之特別檢查規定實施檢驗，建造中船級檢

驗所要求之圖說及文件原則上應送請審核及存查。 

1.3 定義 

1.3.1 船長（L）為於 1.3.6 所定義之載重線上，從艏材前端至舵軸中心線之距離（公尺）。若船具有巡洋艦

型艉者，則船長取上述定義者或載重線水線全長之 96%，兩者取其大者。 

1.3.2 船寬（B）為於船殼最寬處船殼積層甲板外緣間之橫向距離（公尺）。 

1.3.3 船深（D），為於船長（L）中央處，從船底積層板下緣或船底積層板下緣之延線之交點（以下簡稱船

深之基點 D）量至位於舷邊上甲板積層上緣之垂直距離（公尺）。 

1.3.4 船舯部除另有規定外，係指船長中央之部份。 

1.3.5 艏艉部係指船從艏艉端起各 0.1L 之部份。 

1.3.6 載重線為一水線，若該船需勘劃載重線時，則指設計夏季吃水線；若該船不需勘劃載重線時，則指設

計最大吃水線。 

1.3.7 載重吃水（d）為自船深之基點 D 至載重線之垂直距離（公尺）。 

1.3.8 乾舷甲板為最上層連續甲板，其露天部份之所有開口均設有永久性水密關閉設施，其下方兩舷各開口

均設有永久性水密關閉設施。若船舶之乾舷甲板並非連續者，其最低部位之露天甲板線及其所延續與較高部位

甲板平行之一沿線，得視為乾舷甲板。 

1.3.9 強度甲板為最上層甲板，該甲板全長任何部份形成為有效船樑之頂部且通常與外板積層連接。若船艛

與縱向強度無關，則船艛甲板下一層甲板認定為強度甲板，但凹船艛不在此限。 

1.3.10 船艛為主甲板上一封閉結構，其側板是船殼外板之延伸或其側板安裝於船邊向內不大於 4%船寬。 

1.4 法規 

1.4.1 本規範僅涵蓋 FRP 船之船級規定，茲強烈建議船東，設計者及船廠除本規範規定外另應引用並處理政

府及其他主管官署之規章規定。 

1.4.2 為符合有關國際公約或章程之規定本中心如獲船旗國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之授權，及應船舶所有

人或船廠之申請，本中心可對新船或現成船執行審圖、檢驗及發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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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材料 

2.1 通則 

2.1.1 本章所規定者適用於製造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質結構及積層板之原材料。非塑膠材料，如金屬材料，則

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XI 篇之相關規定。 

2.1.2 玻璃纖維、樹脂及夾芯芯材擬使用於 FRP 船上者，其詳細資料於開工前應送本中心核可。以廠家所提

供資料連同令驗船師滿意之檢驗及測驗結果為根基判定接受該等材料。 

2.1.3 應廠家申請材料型式認可，本中心查証產品製程、檢驗標準及工廠品管系統。並從現有產品取樣會同

驗船師執行材料檢驗及認可試驗。 

2.1.4 下列材料應作型式認可試驗： 

(a) 強化玻璃纖維 

(b) 聚酯產品 

(c) 夾芯構造之芯材 

各種材料之型式認可其有效期為五年，並登記於本中心之產品型式認可簿。若產品製程及/或材料不再符合認

可時之條件，型式認可證書得予以抽回或廢止。型式認可證書之更新應以查對產品管制記錄、隨機檢驗及抽樣

測試予以評審。 

2.2 定義 

2.2.1 樹脂 

樹脂是一種反應合成原料通常為不飽和聚酯以作為積層及膠殼之用，樹脂最初階段為液態經過與添加劑作用後

形成固態。 

(a) 聚酯樹脂是一種熱硬化性的樹脂，由飽和及不飽和有機酸（如鄰苯二甲酸及異苯二甲酸）結合而成。 

(b) 乙烯酯系樹脂是一種熱硬化性的樹脂，由聚合體鏈及丙烯酸酯或甲基丙烯酸酯組成。 

(c) 環氧樹脂是一種樹脂，包含一種或多種環氧化合物。 

(d) 促進劑是一種物質當與樹脂混合後，將縮短硬化時間。 

(e) 添加劑是一種物質加入樹脂後能改善樹脂特性，諸如可塑劑、起始劑、耐光安定劑及火燄延遲劑。 

(f) 觸媒是一種物質使樹脂反應，促進硬化。 

(g) 硬化時間為觸媒加入樹脂後，樹脂由液態形成固態所需之時間。 

(h) 膠化時間為樹脂由可流動性形成非流動性所需之時間。 

(i) 發熱為樹脂硬化過程中所發散之熱。 

(j) 聚合抑制劑是一種物質用以使樹脂遲延反應，以延長存放時間，或影響發熱或膠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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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可使用時間為已起觸媒作用之樹脂溶液仍可施工之時間。 

(l) 存放期為未加入觸媒之樹脂溶液存放於一不透明緊閉容器，並保持其特性之時間。 

2.2.2 強化料 

強化料為與塑膠結合以增進其強度、韌性及耐衝擊性。強化料一般為玻璃纖維，或其他材料如聚烯胺纖維、碳

纖維。 

(a) 切股氈是將無鹼之玻璃纖維以適當長度股段不定向而均勻的重疊於平面上，並以結合劑黏成蓆狀者。 

(b) 紗束布係以無鹼之玻璃纖維紗股或紗束平織而成之厚織物。 

(c) 紗股係由連續細絲緊束成一無纏捻之原始集束。 

(d) 紗束係由單絲(股)不經撚絲而拉齊成指定之支數者。 

(e) 玻璃纖維紗為一紗股編織成布。 

(f) 結合劑是一種聚酯使用於小量之纖維與纖維間結合成氈狀。 

(g) 布係由玻璃纖維紗編織而成。 

2.2.3 積層板 

積層板係由樹脂及纖維或其他強化物質連續積層接著而成。 

(a) 膠殼係製作模板時，首層樹脂塗佈於模板以獲得平順之保護層。 

(b) 塗佈係在模造之上施工，由樹脂及強化料形成積層。其上以滾輪或擠壓器擠壓以袪除內含之空氣，

並使樹脂均勻。 

(c) 脫落層為部份浸透且稍微黏貼之玻璃纖維，用以保護積層板之二次接著，以確保積層面之清潔。 

(d) 一次接著是兩積層表面之結合，此時兩邊之表面樹脂尚未硬化。 

(e) 二次接著是新鮮材料與一已硬化或部份硬化積層板之結合。 

(f) 後硬化係放置一積層板於較高溫度之環境，以幫助樹脂之硬化期間。 

2.3 玻璃纖維強化料 

2.3.1 有關下列性質應予以試驗及檢驗： 

(a) 外觀 

(b) 單位面積之重量及其最大偏離值 

(c) 結合劑（含集束劑）之附著率 

(d) 紗束布玻璃纖維之抗拉強度 

(e) 以積層板試片所得之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f) 以積層板試片所得之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2.3.2 試驗結果應符合廠家之規格及查証所設計積層板性質。強化料之水氣含量亦應予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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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若使用偶合劑（表面處理劑），應為有機矽系或有機鉻化物，與積層樹脂相容。 

2.3.4 紗束以噴佈法施工時，應作一實驗以証明該紗束適合此一施工法。 

2.3.5 玻璃應為 E 級品。纖維由其他級品製造，S 級或 R 級，若使用碳纖維或聚醯胺纖維應經本中心認可。 

2.4 樹脂 

樹脂之性質應為包含所有填加劑及填充劑之實際使用於積層之最後情況。下列在液態與硬化後性質及硬化特性

應提供之： 

2.4.1 液態性質(在 25C) 

(a) 黏度及搖變度 

(b) 酸價 

(c) 膠化時間，起始劑（觸媒）及活化劑（促進劑）含量 %，最少硬化時間及最高發熱溫度。 

2.4.2 鑄模樹脂之硬化性質 

(a) 鑄模樹脂之負荷變形溫度 

(b) 鑄模樹脂之吸水性 

(c) 鑄模樹脂之巴可爾硬度 

(d) 積層板試片之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e) 積層板試片之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2.5 芯材 

2.5.1 夾芯構造設計上所使用之芯材諸如蜂巢形材、硬質塑膠發泡材、巴沙木等應試驗証實具有充份抗拉、

壓縮及剪切強度。如芯材製成小型板塊時，其背面疏鬆材及膠合劑與積層樹脂相容並可溶解。 

2.5.2 下列芯材特性應予查驗： 

(a) 比重 

(b) 吸水性 

(c) 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d) 壓縮強度及其彈性模數 

(e) 剪切強度，其彈性模數及延長率 

2.5.3 硬質塑膠發泡材應與樹脂相容，具有安定之防老化性、防水性及防油性。使用發泡芯材，其建造方法

及程序應依據廠家之建議。 

2.5.4 巴沙木應為橫切者，並予處理以免受黴菌及昆虫朽腐，且予以乾燥使水份平均含量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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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三夾板及木料與塑膠結構連結，取用之材料應予乾燥，避免有節、裂紋及其他缺陷。具防水性，並作

適當處理，使與塑膠加強料具良好之附著性。 

2.6 FRP 強度試驗 

2.6.1 FRP 強度試驗應於 FRP 船之積層工作完成後施行，若依據本規範第 II 篇 1.2.2 之規定所作寸法修正則

於圖說送審及建造前施行 FRP 強度試驗。 

2.6.2 FRP 材料試驗之試片應從與結構同等之實際積層板及夾芯結構積層板切取。試片應作如下之試驗及檢

驗： 

(a) FRP 積層板(包括夾芯構造外層之積層板) 

(i) 模造厚度 

(ii) 巴可爾硬度 

(iii) 玻璃纖維含量 

(iv) 彎曲強度 

(v) 彎曲彈性模數 

(vi) 抗拉強度 

(vii) 抗拉彈性模數 

(b) 夾芯構造板 

(i) 夾芯構造板模造厚度 

(ii) 夾芯構造板抗拉強度；若寸法計算中考慮芯材為承受負荷時，則試片包括芯材之接頭。 

(iii) 夾芯構造板剪切強度；若芯材算入彎曲強度時，則試片包括芯材之接頭。 

2.6.3 FRP 強度試驗至少應從下列構件取樣予以試驗： 

(a) 船底積層板 

(b) 船側積層板 

(c) 上甲板 

(d) 隔壁(僅夾芯構造) 

2.6.4 FRP 強度試驗結果及下述相關資料應送本中心。 

(a) 強化玻璃纖維、積層用樹脂及夾芯構造之芯材之名稱 

(b) 所使用填充料之名稱及數量 

(c) 所使用硬化劑及促進劑之名稱及數量 

(d) 模造之程序及條件 

(e) 試片選取之方向 

(f) 試片模造及試驗之日期 

(g) 試驗場所及試驗場所之環境條件 

(h) 試驗機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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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試片之型式及尺寸 

(j) 試驗結果 

2.6.5 除非有特殊規定，試驗結果為五片 FRP 強度試片試驗所得之值，取其中較小之三片數值之算術平均值。 

2.7 強化玻璃纖維之試驗程序 

2.7.1 試片之形狀及選取方法 

(a) 試驗用強化玻璃纖維，其試片之形狀及選取方法應依據表 I 2-1 所示者。 

(b) 試驗用積層板之製作方法(噴佈積層法除外)應依據下列所述者： 

(i) 試驗用積層板應有足夠尺寸，以安排所有規定之試片，試片應從一張積層板離邊緣 30 mm 以

上之處切取。 

(ii) 積層構成與玻纖含量應如下表規定： 

 積層構成 玻纖含量 

切股氈 3-層 30  3 (%) 

紗束布 4-層 50  3 (%) 

(iii) 積層作業時環境溫度應控制於規格內所述範圍之內。 

(iv) 在環境溫度下，積層作業應在樹脂膠化之一半時間內完成。 

(v) 積層作業完成後，積層板於 20  5C 溫度下放置 24 小時，其後於空氣浴 40C 溫度下接受硬

化 16 小時。積層板得僅切割一適當尺寸作後硬化。 

(c) 噴佈用紗束布積層板之製作應依據下列規定： 

(i) 試片尺寸應如前述 2.7.1(b)(i) 

(ii) 試片厚度不應小於 3mm. 

(iii) 玻纖含量應為 30  3%. 

(iv) 後硬化應如前述 2.7.1(b)(v) 

2.7.2 試驗程序 

2.3.1 所述之試驗，其程序應依據下列規定： 

(a) 每一單位面積或單位長度之設計重量及其最大偏差值。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1 所示。 

(ii) 試片之重量量測精度至 0.1g。 

(iii) 偏差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1) 切股氈及紗束布 

- 試片面積 1 m2時 

|M1 − W|

W
× 100    (%) 

- 試片面積 300×300 m2時 

|
M2

0.09
− W|

W
× 100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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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 試片面積 1 m2時之重量(g) 

M2 = 試片面積 300×300 mm2時之重量(g) 

W = 每 1 m2之試片重量(g)應於規格中述明 

(2) 紗束 

|
1000M

𝑙
− W|

W
× 100   (%)

 

式中： 

l = 試片長度(m) 

W = 每 1,000 m 之重量(g)應於規格中述明 

M = 試片重量(g) 

(b) 結合劑（包括集束劑）之附著率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1 所示。 

(ii) 各試片應於加熱爐( 625  25C ) 加熱 10 分鐘，以燒掉結合劑及集束劑後，將試片從加熱爐取

出，冷卻至室溫。 

(iii) 上述(ii)之試片之重量量測精度至 0.1g。 

(iv) 附著率之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W0 − W1

W0

× 100       (%) 

式中： 

W0 = 加熱前試片之重量(g) 

W1 = 冷卻後試片之重量(g) 

(c) 玻璃纖維之抗拉強度(紗束布)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1 所示。 

(ii) 標準拉伸速度應為 200 mm/min。 

(iii) 若試片於試驗機夾具處斷裂或滑動，則該次試片測試所得之值判定為不可接受，發生此情況

時，另取一試片再測試。 

(iv) 斷裂荷重作為玻纖之抗拉強度。 

(d) 積層板試片所得之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1 所示。 

(ii) 試片應於標準條件下放置 20 小時以上後，再行測試。 

(iii) 三點彎曲試驗裝置應依據圖 I 2-5 所示。 

(iv) 試驗中標準荷重速率應為 t/2 mm/min ( t 為試片厚度 mm )。 

(v) 彎曲強度之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3

2
∙

P𝑙

bt2
       N/mm2 

式中： 

P = 斷裂荷重(N) 

l = 標距(mm) 

b = 試片寬度(mm) 

t = 試片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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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彎曲彈性模數之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𝑙3

4bt3
∙

dP

dy
       N/mm2 

式中： 

(dP/dy) = 負荷-撓曲曲線直線部份之斜率(N/mm) 

y = 標距中點之撓曲(mm) 

l, b and t  = 如上述(v)所規定 

(e) 積層板試片所得之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1 所示。 

(ii) 試片應於標準條件下放置 20 小時以上後，再行測試。 

(iii) 標準拉伸速度應為 5 mm/min。 

(iv) 試片於標距外斷裂，則該次試片測試所得之值判定為不可接受，發生此情況時，另取一試片

測試。 

(v) 抗拉強度之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P

A
                     N/mm2 

式中： 

P = 斷裂荷重(N) 

A = 試片中點之截面積(mm2) 

(vi) 抗拉彈性模數其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𝑙

A
(

dP

d𝑙
)             N/mm2 

式中： 

l = 原標距(mm) 

A = 試片中點之截面積(mm2) 

(dP/dl) = 負荷-撓曲曲線直線部份之斜率(N/mm) 

dl = 標點間之伸長量(mm) 

  



第 I 篇第 2 章 

2.7 強化玻璃纖維之試驗程序 

 

CR CLASSIFICATION SOCIETY - 11 -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019 

表 I 2-1 

強化玻璃纖維(單位：mm) 

2.7.2 試片形狀及尺寸 數量 取樣程序等 

(a) 偏差值 式樣 1

式樣 2

A=1 m
2

300

× 300

 

式樣 1 ............ 5 片 

式樣 2 .......... 10 片 

離縱向邊 30 mm 距離及離橫向

兩邊各 30 mm 距離切下一面積

1 m2 之試片（見圖 I 2-1） 

試片量其重量後（式樣 1），從

其上取一 300 mm × 300 mm 之

試片（見圖 I 2-2） 

  噴佈用之紗束所應選取之長

度為接近 15 g 

5 片 

(b) 集束劑之附著

率 

如(a)內式樣 2 5 片  

(c) 玻璃纖維之抗

拉強度                         30

           250

 

縱絲方向 ........ 5 片 

橫絲方向 ........ 5 片 

應於縱絲方向及橫絲方向各自

選取試片（見圖 I 2-3） 

試片形狀之加工如圖 I 2-4 

(d) 

及 

(e) 

積層板所得之

彎曲強度 

                    250.5

               

                       

 t = 原有厚度

t80 以上

 

5 片 在紗束布上，應於縱絲方向及橫

絲方向各自選取 5 片試片。 

試片切面之加工平滑。 

(f) 積層板所得之

抗拉強度 

           R

    W

             G

             F               t

t = 原有厚度

F = 60  0.5

G = 50  0.5

W = 25 以上

R = 60 以上

 

標準條件 ........ 5 片 在紗束布上，應於縱絲方向及橫

絲方向各自選取 5 片試片。 

試片切面之加工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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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b

b

A

A

A

A

a

aa

A = 約 1 m
2

a = 30 mm
 b = 300 mm

 
圖 I 2-1 

從強化玻璃纖維基層選取試片 

圖 I 2-2 

從強化玻璃纖維基層選取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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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B

a

 
A:縱絲方向之試片 

B:橫絲方向之試片 

a = 約 30  mm 

b = 約 250  mm 

 

圖 I 2-3 

從紗束部積層選取抗拉強度試片 

 

約 250 mm

約 150 mm
2

5
 m

m

約
 
3
0

 m
m

夾
具

夾
具

 
 

圖 I 2-4 

紗束布抗拉試驗取樣 

R   3 . 2  m m

以 上  

R   3 . 2  m m

以 上  

 

t 

l  =  1 5  t  ~  1 7  t  

R   5  m m 以 上  

P 

 
圖 I 2-5 

三點彎曲試驗裝置 

此部份之絲應除

去使實際測試寬

度為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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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2-2 

強化玻璃纖維之接受標準(單位：mm) 

試驗項目 接受標準 

偏差值 

切股氈 
1 m2  ......................... 每一試片應不大於 10% 

300 mm × 300 mm . 每一試片應不大於 20% 

紗束布 
1 m2  ......................... 每一試片應不大於 3% 

300 mm × 300 mm . 每一試片應不大於 5% 

紗束 15g  ......................... 每一試片應不大於 10% 

集束劑之 

附著率 

切股氈 
平均值  ................... 應不大於 10%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大於 10% 

紗束布 
平均值  ................... 應不大於 1%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大於 1% 

紗束 
平均值  ................... 應不大於 3%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大於 3% 

紗束布玻璃纖維之抗拉強度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0.35W (kg) 

W：所述重量 (g) 

在縱絲及橫絲所取之各五片試片內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

於 0.35W (kg) 

切股氈 

紗束 

彎曲強度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16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157 N/mm2 

彎曲彈性模數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700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7000 N/mm2 

紗束布 

彎曲強度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28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280 N/mm2 

彎曲彈性模數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1290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12900 N/mm2 

切股氈 

紗束 

抗拉強度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85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85 N/mm2 

抗拉彈性模數.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750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7500 N/mm2 

紗束布 

抗拉強度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19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190 N/mm2 

抗拉彈性模數 
平均值  ................... 應不小於 1600 N/mm2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1600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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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積層用樹脂之試驗程序 

2.8.1 試片之形狀及選取方法 

(a) 試驗積層用樹脂其試片之形狀及選取方法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b) 試驗用鑄模樹脂試片之製作方法應依據下列所述： 

(i) 硬化劑及促進劑應依樹脂廠家之規定。 

(ii) 試驗用樹脂鑄板尺寸應使表 I 2-3 所規定之鑄模樹脂試片，均能從該鑄板切取。 

(iii) 硬化時間，溫度及後硬化應依樹脂廠家之規定。 

(c) 試驗用積層板製作程序應依據下列所述： 

(i) 積層安排為採用切股氈每單位面積重量為 450 g/m2，積 3 層，其玻纖含量應為 30  3 (%)。 

(ii) 其他程序，適用 2.7.1(b)規定。 

2.8.2 試驗程序 

2.4 所述之試驗程序，應依據下列所述： 

(a) 黏度及搖變度 

(i) 試驗用樹脂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ii) 應使用 Brookfield 黏度計。 

(iii) 依照液體樹脂樣本之黏度選擇轉子及護套（或套管護套），並裝於黏度計上。 

(iv) 試驗用液體樹脂（25  0.5°C）適當攪拌後倒入燒杯，其液面等於轉子參考標示之深度 

(v) 讓此試驗用液體樹脂靜止約五分鐘，然後啟動轉子至轉速為 60 rpm 時，保持三分鐘，再讀取

刻度讀數。則黏度之值為刻度讀數乘以係數而得之，該係數依使用之轉子型式及轉速而變動。 

(vi) 再者讓另一試驗用液體樹脂靜止約五分鐘，然後啟動轉子至轉速為 6 rpm 時，保持三分鐘，

再讀取刻度讀數，以求得黏度。 

(vii) 搖變度為轉子 6 rpm 時試驗用液體樹脂之黏度除以轉子 60 rpm 時試驗用液體樹脂之黏度所得

之值。 

(viii) 上述(v)及(vi)項之操作重複兩次以上，其所求得各自之平均值稱為「黏度」及「搖變度」。 

(b) 膠化時間、最少硬化時間及最高發熱溫度。 

(i) 試驗用樹脂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ii) 常溫硬化特性試驗裝置固定在一自動控溫水槽內。(25  0.5°C) (見圖 I 2-6) 

(iii) 試驗用樹脂倒入自動控溫水槽，當試驗用樹脂之溫度達到 25  0.5°C 時，加入指定量之硬化

劑，均勻地攪拌此混合液。 

(iv) 試驗用樹脂加入硬化劑，並裝入直徑 18 mm 試管至 100 mm 深。 

(v) 直徑 18 mm 試管固定於一直徑 30 mm 試管，並使試管內樹脂液面低於自動控溫水槽液面約

10 mm。 

(vi) 熱電偶之接點應放置於試驗用樹脂深度一半處，並固定在試管中央。但得以熱電偶裝於保護

管或以電阻器代替上述之熱電偶。 

(vii) 當硬化劑加入試驗用樹脂並攪拌至樹脂溫度達到 30°C 所需時間以分鐘計，稱為膠化時間；硬

化劑加入試驗用樹脂並攪拌後至最高溫度所需時間以分鐘計，稱為最少硬化時間；樹脂所顯

示之最高溫度稱為最高發熱溫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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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2-6 

室溫硬化特性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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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應予以量測兩次以上，其所求得各自之平均值稱為「膠化時間」、「最少硬化時間」及「最

高發熱溫度」。 

(ix) 使用之硬化劑及促進劑之種類及數量應予以紀錄。 

(c) 酸價 

(i) 取 1 g 之試驗用樹脂，加入約 10 ml 之混合溶劑（以重量計由七份甲苯及三份甲醇組成）攪拌

混合而成。 

(ii) 加入混合指示劑，並以 0.1 mole/l 之氫氧化鉀‧乙醇溶液滴定。 

(iii) 當溶液之顏色由綠色轉變為淡紫色時，此即為終止點。 

(iv) 酸價之值依下式計得： 

5.61υf

S
 

式中： 

υ = 0.1 mole/l 氫氧化鉀‧乙醇之消耗量 (ml) 

f = 0.1 mole/l 氫氧化鉀‧乙醇之因子 

S = 試驗用樹脂之質量 (g) 

混合指示劑為一種試劑是以 20 ml 蒸餾水加入到 0.1 g 細研之溴百里酚藍及 0.1 g 酚紅，並加入

0.1 mole/l 氫氧化鉀‧乙醇溶液，並攪拌至接近變色之範圍，再加入蒸餾水稀釋至 200 ml 之體積

而成。 

(d) 鑄模樹脂試片之吸水率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ii) 一張濾紙置於石棉板（石棉板厚度約 10 mm），試片放於其上，將其放置於自動恆溫空氣爐

內，加溫至(50  2 °C)保持 24  1 小時。 

(iii) 上述(ii)加溫之試片置於乾燥器，冷卻後量測其重量。 

(iv) 將試片浸於一附有蓋子之容器中，該容器裝有適量蒸餾水，置於自動恆溫水槽(25  1 °C)內保

持 24 小時，取出試片，擦乾表面水分後，量測其重量。另外，所有試片浸於蒸餾水中時，應

保持不與其他試片接觸。 

(v) 吸水率之值依下式計得： 

W1 − W0

W0

× 100     (%) 

式中： 

W0 = 試片加熱後之重量  (g) 

W1 = 試片浸水後之重量  (g) 

(e) 鑄模樹脂試片之巴可爾硬度 

(i) 使用巴可爾硬度計 

(ii) 硬度計應使放於硬底平台上試片，其試驗表面與硬度計接觸點成 90 度壓觸。 

(iii) 施以 4.5 kg 至 6.8 kg 衝擊壓力，並從硬度計讀取最大讀數。 

(iv) 確保量測點離試片邊緣及其他量測點 3 mm 以上之距離，並與採取其他試片區域保持適當空

間。 

(v) 至少取十點量測之。 

(f) 鑄模樹脂試片之抗拉伸長及抗拉強度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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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標準拉伸速度應為 5 mm/min。 

(iii) 試片於標距外斷裂，則該次試片測試所得之值判定為不可接受，發生此情況時，另取一試片

再測試。 

(iv) 抗拉伸長率之值依下式計得： 

斷裂時量測長度間之伸長量

原來之量測長度
× 100     (%) 

(v) 抗拉強度之值依下式計得： 

P

A
                  N/mm2 

式中： 

P = 斷裂負荷  (N) 

A = 試片中點之截面積  (mm2) 

(g) 鑄模樹脂試片之負荷撓曲溫度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ii) 試驗儀器如圖 I 2-7 所示。 

(iii) 平衡塊之重量依下式計得： 

0.123 ∙
th2

𝑙
− Q             kg 

式中： 

t = 試片厚度  (mm) 

h = 試片高度  (mm) 

l = 支撐間之距離  (mm) 

Q = 針盤量規所讀出之負荷重量 (kg)，該重量包含負荷桿及承重盤。 

(iv) 於油槽內固定試驗儀器及試片，在油液初溫 25  1 °C 下，施以負荷，並保持五分鐘。 

(v) 以 2.0  0.2 °C/min 速度加熱油槽之油液。 

(vi) 當試片撓曲至 0.26 mm 時，該油液之溫度稱為負荷撓曲溫度。 

(h) 樹脂積層試片之巴可爾硬度 

適用上述(e)之相關規定。 

(i) 積層試片所得之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ii) 試驗程序應依據 2.7.2 (d)之規定。 

(j) 積層試片所得之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i) 試片應依據表 I 2-3 所示。 

(ii) 試驗程序應依據 2.7.2 (f)之規定。 

(k) 積層試片所得之高溫特性 

(i) 巴可爾硬度 

讓試片於溫度 60  1 °C 下保持 24 小時後，於一分鐘內，施行上述(e)規定之試驗。 

(ii) 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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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試片於溫度 60  1 °C 下保持 24 小時後，於溫度 60  2 °C 下，施行上述(i)規定之試驗。 

 
 

壓 頭  

試 片  

 

試 片 支 撐 台  l 1 

l2 l 2 

R R 

R 

t 

c 

負 荷 桿  

h 

 
l 1 = 100  2.0 (mm) 

l 2 = 50  1.0 (mm) 

R = 3.0  0.2 (mm) 

t = 試片厚度 (mm) 

h = 試片高度 (mm) 

c = 13 mm 以上 

                                            單位：mm 

支撐台        金屬支撐
100  2

金屬支撐

攪拌器
13 以上

試片

2 以下

試片

溫度計
針盤

量規

平衡塊

 
 

圖 I 2-7 

負荷撓曲溫度計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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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2-3 

積層用樹脂(單位：mm) 

2.8.2 試片形狀及尺寸 數量 取樣方法 

(a) 黏度及搖變度 樹脂 如規定 當取樣時，應予攪拌使容器內樹

脂液體均勻，採取試驗用樹脂裝

入乾燥清潔之容器並具有遮光

之塞子，取樣樹脂量為試驗用所

需之兩倍。 

(b) 膠化時間、最少

硬化時間及最

高發熱溫度 

樹脂 50  1 g  

(見附註) 

(c) 酸價 樹脂 1 g  

(d) 吸水率 

                           501

       501        30.2
 

5 片鑄模樹脂試

片 

 

(e) 

(h) 
巴可爾硬度 鑄模樹脂試片 

積層試片 

  

(g) 負荷撓曲溫度 

                           12.70.2

       110 以上       6.40.2
 

3 片鑄模樹脂試

片 

 

(f) 

(j) 

抗拉強度            R

    W

             G

             F               t
 

鑄模樹脂試片 

t  = 3  0.2 

F  = 60  0.5 

G  = 50  0.5 

W  = 12.5 以上 

R  = 60 以上 

積層試片 

t  = 原厚度 

F  = 60  0.5 

G  = 50  0.5 

W = 25 以上 

R  = 60 以上 

 

 

 

 

5 片鑄模樹脂試

片 

 

 

 

5 片積層試片 

 

(i) 積層試片之彎

曲強度                          250.5

       180 以上
 

5 片  

(k) 積層試片之高

溫特性 

同 (h) 及 (i)   

附註：三液型樹脂，依照其樹脂重量加入一定數量之促進劑，並予以攪拌。 

  



第 I 篇第 2 章 

2.8 積層用樹脂之試驗程序 

 

CR CLASSIFICATION SOCIETY - 21 -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019 

2.8.3 標準 

試驗結果可接受標準應不小於表 I 2-4 所列之值。 

表 I 2-4 

積層用樹脂之可接受標準 

 試驗項目 可接受標準 

(a) 
黏度 

搖變度 

1.5 ~ 8 (泊) 

1.2 ~ 4 

(b) 

膠化時間 

最少硬化時間 

最高發熱溫度 

供參考 

供參考 

不大於 190 °C 

(c) 酸價 供參考 

(d) 
吸水率 

鑄模樹脂試片 

 

平均值應不大於 0.25% 

 

(e) 

(h) 

巴可爾硬度 

 鑄模樹脂試片 

 積層試片 

 

平均值應不小於 35 

平均值應不小於 40 

(f) 

鑄模樹脂 

試片 

抗拉伸長率 
平均值應不小於 1.3% 

至少四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1.3% 

抗拉強度 供參考 

(g) 負荷撓曲溫度 
平均值應不小於 60°C 

至少二片試片之試驗結果應不小於 60 °C 

(i) 
彎曲強度 

彎曲彈性模數 

平均值應不小於 160 N/mm2 

平均值應不小於 7000 N/mm2 

(j) 

積層 

試片 

抗拉強度 

抗拉彈性模數 

平均值應不小於 85 N/mm2 

平均值應不小於 7500 N/mm2 

(k)(1) 

(k)(2) 

巴可爾硬度 平均值應不小於 (h) 試驗平均值之 60%  

彎曲強度 

彎曲彈性模數 

平均值應不小於 (i) 試驗平均值之 70% 

平均值應不小於 (i) 試驗平均值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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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夾芯構造之芯材之試驗程序 

2.9.1 試片之形狀及選取方法 

(a) 試驗夾芯構造之芯材其試片之形狀及選取方法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b) 試驗用夾芯構造材之製作方法應依據下列所述： 

(i) 芯材用於船體構造之主要結構材，應採用最厚者。 

(ii) 芯材之兩側應採以 M-R-M-R-M 予以施工積層，M 表示切股氈（單位面積重量 600 g/m2）及 R

表示紗束布（單位面積重量 810 g/m2）。 

(iii) 玻纖含量若為切股氈則約為 30%，若為紗束布則約為 50%。 

(iv) 紗束布之縱絲方向應與試片之縱方向一致。 

(v) 若為玻纖強化塑膠泡材，試片之縱方向應分別製作與芯材之最大強度及最小強度之方向相一

致者。 

2.9.2 試驗程序 

(a) 硬質塑膠發泡材之試驗程序如 2.5.2 之規定應依據下述： 

(i) 比重 

(1) 試片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2) 試片置於自動恆溫空氣爐(25  0.5 °C)內大約 30 分鐘後並量測其尺寸及重量。 

(3) 試片尺寸如厚度、長度及寬度之讀數量測至 0.1 mm。 

(4) 試片重量之讀數量測至 0.1 g。 

(5) 比重之值依下式計得： 

W/V 

式中： 

W = 試片重量 (g) 

V = 試片同體積純水重量 (g) 

(ii) 吸水率 

(1) 試片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2) 試片若有表層則予以除去，其尺寸之讀數量測至 0.1 mm。 

(3) 試片應置於淡水(23  3°C, 水深 60 mm )中約 10 秒。 

(4) 試片應以網目 3 mm之網子盛著，並與垂直線成 30 度放置約 30 秒，然後量測基準重量(Wo)

之讀數至 0.01g。 

(5) 已量測基準重量之試片，浸泡於淡水(23  3 °C)中 24 小時，壓力 10 N/mm2 

(6) 試片重量(W1)量測程序與上述(iv)相同。 

(7) 吸水率之值依下式計得： 

W1 − W0

A
× 100         g/100cm2 

式中： 

W1 = 最後吸水後重量  (g) 

W0 = 基準重量  (g) 

A = 試片表面面積  (cm2). 

(iii) 壓縮強度及其彈性模數 

(1) 試片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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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片尺寸之讀數量測至 0.1 mm。 

(3) 依產品厚度方向施以壓縮。 

(4) 標準壓縮速度應為 5 mm/min。 

(5) 壓縮強度之值依下式計得： 

Pc

A
                        N/mm2 

式中： 

Pc = 彈性限度內 0.2% 變形時之負荷 (N) 

A = 試片承受壓力之面積 (mm2) 

(6) 壓縮彈性模數之值依下式計得： 

t

A
∙ (

dP

dt
)               N/mm2 

式中： 

(dP/dt) = 負荷-縮短曲線直線部份之斜率  (N/mm) (見圖 I 2-8) 

t = 試片厚度  (mm) 

A = 試片承受壓力之面積 (mm2) 

(iv) 軟化率 

於 60°C 溫度下以適合方法測量壓縮彈性模數。得適用 2.8.2(g)所規定方法。 

(v) 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1) 試片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2) 試驗程序應依據 2.7.2(f)之規定。 

(vi) 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1) 試片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2) 四點彎曲試驗佈置應依據圖 I 2-9 所示。 

(3) 標準負荷速度應為 t/2 mm/min。 

t = 試片厚度 (mm)  

(4) 彎曲強度之值依下式計得： 

3PL1

bt2
               N/mm2 

式中： 

L1 = 外側跨距  (mm) 

b = 試片寬度  (mm) 

t = 試片厚度  (mm) 

P = 斷裂負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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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2-8 

負荷縮短圖 

(5) 彎曲彈性模數之值依下式計得： 

3

4
∙

L1L2
2

bt3
∙

dP

dδ
                    N/mm2 

式中： 

L1 = 外側跨距 (mm) 

L2 = 中間跨距 (mm) 

(dP/d) = 於標距中點之負荷-撓曲曲線直線部份之斜率 (N/mm) 

 = 於標距中點之撓曲 (mm) 



L2 = 100 mm L1L1

RR

RR

R = 3.2 mm or more

 
圖 I 2-9 

四點彎曲試驗裝置 

(vii) 夾芯構造之剪切強度 

(1) 試片應依據表 I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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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點彎曲試驗佈置應依據圖 I 2-9 所示。 

(3) 標準負荷速度應為 t/2 mm/min。 

 t = 試片厚度  (mm)  

(4) 剪切強度之值依下式計得： 

Pb

2(tf + tc)b
                      N/mm2 

式中： 

Pb = 芯材斷裂負荷  (N) 

tf = 夾芯構造之內層及外層積層板之平均厚度  (mm) 

tc = 芯材厚度  (mm) 

b = 試片寬度  (mm) 

(5) 外側跨距 (L1) 其值參考下式計得。若內層及外層積層板之試驗失敗，則再試驗時以較小

之外側跨距予以施行。 

L1 <
Z ∙ σf

(tf + tc)bτc

                         mm 

式中： 

Z = 試片之剖面模數   (mm3) 

tf = 積層板之平均厚度 (mm) 

tc = 芯材厚度  (mm) 

B = 試片寬度  (mm) 

f = 積層板之抗拉強度 (N/mm2) 

c = 芯材假定之剪切強度(N/mm2) 

(b) 巴沙木之試驗程序應依據下述： 

(i) 比重 

試驗程序應依據 2.9.2 (a)(i)規定，尺寸及重量於室溫下量測。 

(ii) 含水率 

(1) 於上述(1)之自動恆溫空氣爐內乾燥試片至一固定不變重量後，量測重量，讀數至 0.1 g。 

(2) 吸水率之值依下式計得： 

W1 − W2

W2

× 100    (%) 

式中： 

W1 = 標準條件下之重量 (g) 

W2 = 乾燥後之重量 (g) 

(iii) 纖維方向之壓縮強度及其彈性模數 

試驗程序應依據 2.9.2 (a)(iii)規定。但(5)所述之 Pc為最大負荷(N)。在此一情況下，試片之比重

應依據上述(1)之規定予以量測。 

(iv) 夾芯構造之剪切強度 

試驗程序應依據 2.9.2 (a)(vii)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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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2-5 

夾芯構造用之芯材(單位：mm) 

2.9.2(a)/(b) 試片形狀及尺寸 數量 取樣方法 

(1) 比重 

 

硬質塑膠發泡材 

                  100

                    t: 原厚度
    100       t  

5 片  

  巴沙木 

 巴沙木產品之原厚度 

 壓縮試驗試片 (3) 應予使用。 

 

10 片 

5 片 

巴沙木板產品 (人工乾燥之巴沙木板產

品之取樣應與纖維方向成垂直)，盡可能

從不同批號選取。 

(2) 吸水率 如硬質塑膠發泡材 5 片  

(2) 含水率 

 
                  100

                    t: 原厚度
    100       t  

10 片 每一試片應取自每一巴沙木產品，並量

測其比重。 

(3) 壓縮試驗 

纖維
方向

硬質塑膠發泡材

 a = 50

巴沙木

 a = 20 ~ 50

t = 50

a

a
t

 

5 片 試驗用材料應盡可能從形成一張巴沙

木板產品中選取不同比重者。並從該等

各張不同比重巴沙木中各選一小塊。 

(5) 抗拉試驗 
           R

    W

             G

             F               t
 

t = 厚度或 20 

F = 600.5 

G = 500.5 

W = 25 以上 

R = 60 以上 

5 片  

(6) 彎曲試驗                                 50

       350 以上            t  
t = 原厚度或 20 

5 片  

(7) 剪切試驗                              500.5

       600 以上        t  
t : 依據 2.9.1(b)(1)規定 

5 片  

2.10 FRP 強度試驗之試驗程序 

2.10.1 試驗用 FRP 積層板及夾芯構造其試驗用積層板製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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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B 

B T 

T B 

60 mm 以上 60 mm 以上 

 

60 mm 以上 

紗束布縱絲方向 

T 抗拉試片 (5 片.) 

B 彎曲試片 (5 片.) 

表示施行硬度試驗或玻纖含量區域 

 

圖 I 2-10 

試片之選取位置 

(a) 每一 FRP 試驗用積層板或夾芯構造之試驗用積層板，其積層組成及模造程序應與製造中之船底板、

船舷外板及上甲板相同。若船底板、船舷外板及上甲板之積層組成相同時，得對相同積層者製作一

片試驗用積層板。 

(b) 試驗用積層板之尺寸應有充分大小，以切製下述 2.10.2 (見圖 I 2-10)及 2.10.3 所規定之試片。 

2.10.2 試片之選取應依據下述(a)及(b)。 

(a) FRP 積層板(包含夾芯構造之內層及外層 FRP 積層板)。 

(i) 拉伸試驗用試片及彎曲試驗用試片應從離試驗用積層板外緣 60 mm 切取。(見圖 I 2-10) 

(ii) 巴可爾硬度試驗用試片及玻璃纖維含量試驗用試片，應從圖 I 2-10 內陰影線部份取用。 

(iii) 夾芯構造之內層及外層 FRP 積層板之試片，應從模造夾芯構造材祛除芯材，並順滑其表面者。 

(b) 夾芯構造 

(i) 彎曲試驗用試片、拉伸試驗用試片及剪切試驗用試片之選取適用上述(a)(i)之規定。若芯材列

入強度計算時，則試片包含芯材接頭處。 

2.10.3 試片之形狀及尺寸應依據表 I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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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2-6 

試片之形狀及尺寸 

項目 試 片 數量 

 FRP 積層板 夾芯構造  

模造厚度 彎曲試驗用試片及拉伸試驗用試片應予使

用。 

彎曲試驗用試片、剪切試驗用試片及拉

伸試驗用試片應予使用。 

 

玻璃纖維含量 每一試片 2g 以上，邊緣予以平順。  3 片 

彎曲試驗用試片及

剪切試驗用試片 

彎曲試驗用試片 

                               b

        20t 以上            t  

剪切試驗用試片 
 

                               b 

 

 

          l               t 

C
o

r
e
s
 

 

      L1   L2  L1

      C

           芯材

          接頭
 

t = 原厚度 

L1 = 100 ~ 200 

L2 = 100 

l = 2L1+L2+60 

C = 約 10 

(若芯材列入強度計算時則試片如圖示

處應包含接頭。) 

5 片 

 t b t b  

 20 以下 

大於 20 但 35 以下 

大於 35 但 50 以下 

30  0.5 

50  0.5 

80  0.5 

20 以下 

大於 20 但 35 以下 

大於 35 但 50 以下 

30  0.5 

50  0.5 

80  0.5 

 

拉伸試驗用試片            R

    W

             G

             F               t
 

 

 

t = 原厚度 

F = 60  0.5 

G = 50  0.5 

W = 25 以上 

R = 60 以上 

           R

    W

             G

              F               t

接 頭
 

t = 原厚度 

F = 60  0.5 

G = 50  0.5 

W = 25 以上 

R = 60 以上 

 若芯材列入強度計算時，則試片平行部

份之中央處，應包含接頭。 

 夾具夾緊部份應予加強。 

5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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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試驗程序應依據下列。 

(a) FRP 積層板 

(i) 模造厚度 

五片彎曲試片及五片拉伸試片之厚度分別量測之。 

(ii) 巴可爾硬度 

試驗程序適用 2.8.2(e)之規定。 

(iii) 玻璃纖維含量(重量比) 

(1) 坩鍋置於電爐(650  20 °C)中乾燥直到其重量安定後，放在乾燥器內冷卻，再量測坩鍋重

量(W1)。 

(2) 放置試片(2 g 或較重如上述 2.10.2 規定)入坩鍋，並量測重量 (W2)。 

(3) 以一本生燈或一電爐加熱使試片適當地繼續燃燒。 

(4) 完全燃燒後，復於電爐中加熱至 625°C 使碳含量完全消失。 

(5) 試片殘留物置於乾燥器冷卻 30 分鐘，並量測重量(W3)。 

(6) 玻璃纖維含量之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W3 − W1

W2 − W1

× 100       (%) 

(iv) 彎曲強度及彎曲彈性模數 

(1) 試片應依照表 I 2-6 所示。 

(2) 試驗程序適用 2.7.2(d)之規定。 

(v) 抗拉強度及抗拉彈性模數 

(1) 試片應依照表 I 2-6 所示。 

(2) 試驗程序適用 2.7.2(f)之規定。 

(b) 夾芯構造 

(i) 模造厚度 

剪切試驗試片及抗拉試驗試片應量其厚度。 

(ii) 抗拉強度 

(1) 試片應依照表 I 2-6 所示。 

(2) 標準拉伸速度應為 5 mm/min。 

(3) 試片於標距外側斷裂，則該次試片測試所得之值判定為不可接受，發生此情況時，另取

一試片測試。 

(4) 抗拉強度之值由下列公式計得： 

P

Af + Ac
Ec

Ef

                        N/mm2
 

式中： 

P = 斷裂荷重 (N) 

Ac = 芯材之截面積 (mm2) 

Af = FRP 積層板之截面積  (mm2) 

Ec = 第 I 篇 2.5.2 試驗所得芯材之抗拉彈性模數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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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 上述(a)試驗所得積層板之抗拉彈性模數  (N/mm2) 

(iii) 剪切強度 

(1) 試片應依照表 I 2-6 所示。 

(2) 試驗程序，適用 2.9.2 (a)(vii)之規定。FRP 積層板較厚一側作為壓縮側。 

2.10.5 試驗結果之可接受標準應不小於表 I 2-7 所列之值 

表 I 2-7 

FRP 強度試驗可接受標準 

試驗項目 可接受標準 

模造厚度 供參考用 

巴可爾硬度 平均值不小於 40 

玻璃纖維含量 供參考用但應符合下列設計標準值 

彎曲強度 不小於設計標準值  

彎曲彈性模數 不小於設計標準值 

剪切強度 不小於設計標準值 

剪切彈性模數 不小於設計標準值 

抗拉強度 不小於設計標準值 

抗拉彈性模數 不小於設計標準值 

 
 



第 I 篇第 3 章 

3.1 通則 

 

CR CLASSIFICATION SOCIETY - 31 -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019 

第 3 章 

造船廠 

3.1 通則 

3.1.1 擬建造 FRP 船舶之船廠應依據本章所規定申請認可 

3.1.2 申請工廠認可，船廠應提供詳細資料及文件以介紹工場、設備、產品及品質管制系統等。工場設備、

材料儲存及品質管制系統應受本中心查驗合格。 

3.1.3 在工廠認可程序中，必要時應作一次試片之合格試驗，該試片由船廠以生產實際產品之材料及製程於

環境條件下製作。試驗之條件及結果應依據第二章之積層規定辦理。 

3.2 原材料之儲存 

3.2.1 原材料之儲存設施應構造堅固及符合合理標準，以達成材料供應商對儲存及運送之要求。 

3.2.2 玻璃纖維材料應儲存於清潔而乾躁之處所。 

3.2.3 樹酯、促進劑、硬化劑及膠殼等應儲存於陰冷之處所並避免日光直射。儲存溫度及期限應依據材料供

應商之要求。聚酯原料槽應安排使能每日攪拌槽內原料。 

3.2.4 芯材應儲存於乾躁處所以防止損壞。 

3.3 模造工場 

3.3.1 模造工場應建造成為免於風吹、灰塵、水氣等之侵襲。其佈置應考慮材料運送，積層製程及硬化條件

之合理化。 

3.3.2 模造工場之溫度控制，於積層時應保持適當，並考慮使用之樹酯之混合比率。其溫度應不低於 18°C，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模造過程中之溫度，建議其變異控制在 3°C 間。若有需要，工場應設有溫控設施。 

3.3.3 空氣之相對濕度應保持不低於 60 %，且不高於 80 %，以避免發生水汽冷凝。若使用噴佈法模造時，

空氣之相對濕度應不低於 40 %。若有需要，工場應設有除濕機，以降低濕度。 

3.3.4 空氣溫度及相對濕度應定時記錄。工場內儀表之數量及位置應能自然表示環境條件。 

3.3.5 通風設備之安排應適合於積層板硬化過程，而無不良影響。 

3.3.6 工場內之照明應適當，避免加速樹酯硬化。天窗及窗戶應有適當遮蔽設施以免積層及硬化過程受到日

光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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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應安置充分之鷹架，以免積層施工時工人站於積層表面上。 

3.4 品質管制 

3.4.1 船廠應有良好品質管制系統以確保產品品質符合特定要求。 

3.4.2 品質管制系統應透過下列事項達成之： 

(a) 品質管制之組織及職責 

(b) 生產指引及工藝 

(c) 檢驗及試驗程序 

(d) 所有品質活動之文件及紀錄 

3.4.3 品質管制系統至少應包含下列經常性檢查及管制： 

(a) 原材料之取得及品質 

(b) 原材料之儲存 

(c) 建造中之環境條件 

(d) 生產程序 

(e) 工藝 

(f) 符合規範書及圖說 

(g) 試驗 

(h) 最終檢查 

3.4.4 品質管制系統亦應包括矯正措施，作為產品與規定標準有偏離時之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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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造 

4.1 通則 

4.1.1 本章規定適用於手積法及噴佈法 FRP 模造技術，若模造方式非為上述者須另由本中心審核認可。 

4.1.2 FRP 模造由合格之工人於適宜之環境條件下施工。並依據核可之程序及適當之監督下建造。 

4.1.3 建議構件與船殼積層板於硬化進行前模造成一體。但構件亦可分開模造，並經適當之設計及處理與船

殼積層板結合。 

4.2 模造工場之環境條件 

FRP 模造期間，應依據 3.3 所規定之環境條件。 

4.3 膠殼 

4.3.1 膠殼樹酯塗佈成為一均勻約 0.5 mm 之薄模，其得為一或二層由噴槍、刷子或滾輪塗佈構成。 

4.3.2 第一層、第二層膠殼及依次之強化積層間之施工間隔應在材料供應商規定之時間內施工。建議各層間

之施工時間間隔儘量接近，不得有不適當之延遲。 

4.4 手工積層 

4.4.1 積層板不可有缺陷，如空洞、水泡、層離、樹酯不足以及不當樹酯積聚。 

4.4.2 玻璃纖維材料儘可能以最少接縫安排之，同層之接縫，其搭接部份不可小於 50 mm；不同層之接縫其

相鄰之搭接部份相距不可小於 100 mm。 

4.4.3 各層玻璃纖維之樹酯塗佈應使該層完全浸透。樹酯內及積層內之氣泡應以滾輪、橡膠刮板去除。各層

施工時之滾壓應小心以保持適當之玻璃纖維含量。並不需要過度將樹酯擠出，在受限區域，尖端角落及接續部

位均應避免樹酯過多。 

4.4.4 積層中，(以重量計)之玻璃纖維之含量，若使用切股氈時約為 30%，若使用紗束布時約為 50%。 

4.4.5 硬化劑之數量及每層強化玻璃纖維塗佈之時間間隔均應依據材料供應商之規定。對較厚之積層板，每

層塗佈時間間隔應小心控制以避免過熱情況發生。 

4.4.6 積層板之最後一層需以適當的方法使表面能完全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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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噴佈模造 

4.5.1 FRP 模造以噴佈法係以樹酯及玻璃纖維同時噴佈施工。模造過程以此方式施行時應經本中心認可。 

4.5.2 模造以噴佈法施工，其設備能製造成玻璃纖維含量及機械性質均一之積層板，並由熟練之工人施工。 

4.5.3 模造以噴佈法施工，積層至某一厚度時，表面應定期以滾輪適當滾壓之，並去除氣泡。 

4.5.4 構件以手積法及噴佈法施工時，應確保積層板強度之連續性。 

4.6 夾芯構造 

4.6.1 夾芯構材係由芯材及積層板結合而成，以濕潤狀態之積層板與芯材結合或以塗膠方式結合芯材與已硬

化之積層板。 

4.6.2 芯材與積層板結合、芯材塊之間之結合均應有效以承受剪力或拉力。所有接頭均以樹酯、膠水或填料

填充。非結構板材之芯材，其接縫得不結合，但應錯開。 

4.6.3 夾芯構材結合積層板，以一層濕潤狀態之玻纖切股氈強化料構成，平面表面使用質量為 450 g/m3者，

曲面表面使用質量為 600 g/m3者。另外預製積層板塗膠以結合芯材時，需有措施以去除兩面間之空氣。 

4.6.4 夾芯構材與相鄰實体積層板間其厚度不宜突然改變或任何強度之不連續，夾芯構材厚度改變以不小於

1 比 3 之比例處理之。 

4.7 硬化及脫模 

4.7.1 模造施工後至少保持 48 小時，在最低+18°C 環境條件下以達成有效硬化。擬縮短硬化時間，而升高溫

度，其工作程序應經本中心認可。 

4.7.2 模造結構物於滿意之硬化情況下方可脫模以避免變形。脫模作業需小心執行以避免永久變形或損及積

層板。剛脫模之積層板需有適當之支撐以使受力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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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接著與固著 

5.1 通則 

5.1.1 船殼板、甲板、艙櫃、隔艙壁及構件等均由積層板構成，其間採一次結合或二次結合方式連接則視模

造構件尺寸及工作程序而定。積層板盡可能以連續製程製成。接連兩積層間之施工應減少遲延。 

5.1.2 內部加強材、結構隔艙壁等，通常以二次結合與船殼板連接。二次結合係指積層施工於業已硬化之結

構表面。 

5.1.3 各個模造構件之組成以及任一屬具連接主構件，可採接頭結合、機械固著或兩者皆用方式。 

5.2 切股氈連接 

5.2.1 積層板之表層需二次結合時，結合積層之第一層一般應使用紗蓆。二次結合處業已硬化表面應打磨且

適當處理之以免附有油、污點、臘及灰塵。足量之樹酯塗於業已硬化表面後覆蓋第一層紗蓆再施以樹酯。該結

合應小心進行以免發熱效應造成收縮或變形。 

5.2.2 T 形接頭一般用於構件間以氈合結合者，接頭雙邊角偶處應適度增加積層。若 T 形接頭之另一邊因通

路困難無法施工，則可採用 L 形接頭，但應適度增加角偶處積層之寬度及厚度。 

5.2.3 氈合積層板之總厚度及 T 形接頭搭接尺寸應依圖 I 5-1A 至 5-1C 所示者。為減少縮收之影響，在加強

材與積層板之間預留一小空隙，以樹酯補土或可壓縮材料予以填充。 

5.2.4 其他氈合之 T 形接頭例如圖 I 5-2A 至 5-2E 所示。該等圖示適用於單板結構或夾芯積層板以及內構材

之三夾板及木材。 

(a) 圖 I 5-2A 所示為一承受重荷或震動構件之標準連接方式，如主機桁材、隔艙壁等。船殼板應以追加

積層方式於連接處增加厚度及分攤負荷，構件安置於濕潤之加強材上，必要時填加適當量之樹酯。 

(b) 非(a)所述之構件其連接方式如圖 I 5-2B 及 I 5-2C 所示。低密度芯材或樹酯糊應使用於角偶處。 

(c) 對三夾板及木材構件而言，為增加連接之品質，於切股氈積層前在結合面先塗一層薄樹酯。並沿著

結合區域以適當間距鑽洞將加強料填滿該等孔洞以形成固著作用，如圖 I 5-2D 所示。 

(d) 圖 I 5-2E 所示為構件栓在雙角材之 T 接頭。先以適當模板積層結合成一角型，移開後，另一角型以

第一個角型為基礎積層之。 

5.2.5 船殼板積層不允許對接，甲板積層之接頭或修補時得局部以對接處理，接頭之設計樹酯結合因受剪力，

故搭接處最好有較大結合面積，搭接得加鋪加強料以改善承受力。接頭若承受拉力時，建議使用嵌接方式，如

使用對接，則接頭之一面應加強積層或最好接頭之兩面均應加強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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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機械固著 

5.3.1 機械固著可用於積層板間之連接或金屬屬具安裝於積層板上。固著材料如螺桿、螺釘、鉚釘等並為防

蝕金屬製成或經適當之防蝕處理。 

5.3.2 金屬固著儘可能垂直於積層板，固著孔應塗上樹酯。 

5.3.3 螺桿直徑接近積層板厚度。螺桿孔中心與積層板邊緣之距離不小於孔徑之三倍。螺桿與螺帽之裝配於

積層板兩邊應有墊片。 

5.3.4 對輕負荷構件而言，若該構件無法採用較佳連結方式時，可採用自攻牙螺絲結合。若積層板無法提供

足夠之穿透性及固著力，則螺絲應固著於有牙之金屬條板或同等物件。 

5.3.5 積層板以冷作鉚合之鋼質、合金或銅質鉚釘固著時，鉚釘頭及鉚釘鉚頭之下方均應置放與鉚釘同材質

之墊片或條板。 

5.3.6 夾芯嵌板若由硬質塑膠發泡材構成，以螺桿、螺絲、鉚釘等連接穿透嵌板，該作法事先應以自然充分

乾燥之木板或三夾板插入。 

5.3.7 機械固著處，若需要水密時，則需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水密性。 

5.4 金屬屬具安裝 

5.4.1 金屬屬具得以傳統方式以螺栓固定於積層板上或以加強積層方式接合並氈合之。 

5.4.2 應儘量避免螺栓貫通船殼板或減至最少，若不能避免時則該孔大小僅供螺栓適當通過，並沾上流體樹

酯。 

5.4.3 金屬板可模造至結構積層板內或於結構反面氈合之以承受屬具之重荷。該金屬板應切成斜面並有充分

之表面積與積層接觸。 

5.4.4 甲板屬具如繫纜柱、眼板、甲板承座等，其鄰近之積層板將承受可觀之重荷，故需增加其板厚以防止

重荷之損害。屬具應以軟性密封劑或合成橡膠墊片安裝，以保持水密。 

5.4.5 漁撈設備之安裝及加強材應予以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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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5-1A 

T-接頭搭接之尺寸 

樹脂補土

使圓滑

不小於
25 mm

不小於
25 mm

不小於
25 mm

 

(a) 實線表示切股氈；虛線表示紗束布 

(b) 紗束布不可搭接 

(c) 第一層及最後一層為切股氈積層 

圖 I 5-1B 

使用切股氈及紗束布接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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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脂補土

使圓滑

不小於
25 mm

不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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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5-1C 

使用切股氈情況 

於構件連接處船殼

板應積層增加厚度

 

圖 I 5-2A 

考慮承受負載及震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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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層板與構件間插

入塑膠發泡材等

切股氈搭接

氈合

 

圖 I 5-2B 

T-接頭標準型 

以樹脂補土等填充

 

圖 I 5-2C 

T-接頭標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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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夾板或木材

填充加強料

填以樹脂補土

 

圖 I 5-2D 

典型結構材之氈合 

構件栓在雙角材

不小於 3 倍

螺桿直徑

 

圖 I 5-2E 

典型結構材之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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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總則 

1.1 構造及佈置 

1.1.1 本編之規定適用於單板結構之船殼板，包括一系列支撐材加強之 FRP 外板及甲板；或夾芯結構之船殼

板，該夾芯結構包括由 FRP 積層於芯材兩側而構成，並設定芯材及面材為有效結合。夾芯結構之 FRP 板塊受

側向負荷時，面材承受彎曲力矩而芯材承受剪力 

1.1.2 於單板結構，船殼板由主要構材通稱大骨材(Girder)所支撐，次要支撐構材通稱小骨材(Stiffener)。有關

其他構材名稱如下： 

(a) 肋板(Floor)--船底橫向大骨材 

(b) 大肋骨(Web frame)/及大樑(Web beam)--船側及甲板橫向大骨材 

(c) 水平加強肋(Stringer)--船側或隔艙壁水平大骨材 

(d) 垂直大骨(Vertical web)—隔艙壁大骨材 

(e) 樑(Beam)--甲板小骨材 

(f) 肋骨(Frame)--船側小骨材 

(g) 縱通材(Longitudinal)--船底，船側及甲板小骨材 

(h) 橫向材(Transverse)-- 船底橫向小骨材 

1.1.3 船底及甲板通常為縱向加強時，船側殼板可為縱向加強或垂直加強。縱向加強材最好為連續性貫穿橫

向構材，而由隔壁及特設肋骨予以支撐。縱通材之端點裝設腋板或從支撐點向外形成楔型。 

1.1.4 藉由橫隔壁或桁板結構提供充分橫向強度，特設肋骨是連續性環繞一截面，亦即由肋板，大肋骨及大

樑有效連結。縱通桁板支撐船底嵌板及為入塢之目的貫穿橫向隔壁來保持連續性。推力軸承附近之機艙桁板及

肋板需另外提供局部補強。 

1.1.5 主要支撐構件之結構連續性，於連結處裝設消除應力腋板或形成楔型。在船艛及甲板室內，其曝露隔

壁及內部隔壁需與船殼內之隔壁對準或由桁板，肋骨或支柱所支撐。船艛端部之延續須平順不可有局部之不連

續，門、窗之開口須圓滑其角偶，並切實加強其邊緣。 

1.2 寸法 

1.2.1 本規範要求之寸法是依據玻璃纖維切股氈(Chopped mats)及玻璃纖維紗束布(Roving cloths)強化塑膠而

成之 FRP 板，不包含膠殼(Gel coat)，其機械性質須符合規定如下： 

(a) 抗拉強度 110 N/mm2 

(b) 抗拉彈性模數 7000 N/mm2 

(c) 彎曲強度 160 N/mm2 

(d) 彎曲彈性模數 7200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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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單板結構時，若其強度高於 1.2.1 所規定之值時，其結構寸法可依下式予以修正。 

(a) 要求之厚度可乘以下式所得之因子： 

(160/B)1/2 

式中： 

B =積層板之彎曲強度 (N/mm2) 

(b) 要求之剖面模數可乘以下式所得之因子： 

110/T 

式中： 

T =積層板之抗拉強度 (N/mm2) 

1.2.3 本規範要求之結構構件之剖面模數，其構件為腹板兩側各 150 mm 有效寬度積層板之剖面。 

1.2.4 除了剖面模數之要求外，帽型構造之加強材不論是模造中空式或模造包芯式，其剖面模數為適當比例

者。 

(a) 加強材之寬度及高度不大於下式所得之值： 

頂部之寬度： 20 tc K   mm 

腹板之高度： 30 t K   mm 

式中： 

tc = 頂部之厚度   (mm) 

t = 腹板及凸緣之厚度  (mm) 

K = 1，亦可取 (Zr/Za)
1/2之值 

式中： 

Zr = 要求加強材之剖面模數 (cm3) 

Za = 實際加強材之剖面模數 (cm3) 

(b) 積層成形之帽型加強材當以凸緣與船殼板結合，最小疊合為加強材之高度之 0.2 倍，但不小於

50 mm，亦毋需大於 6t。 

(c) 模造加強材之芯材若計入強度時則須經本中心認可。 

1.2.5 夾芯結構設計時，FRP 積層其內、外積層板之寸法按該夾芯結構材料試驗之彎曲彈性模數決定之。外

積層板、內積層板之厚度比不小於 0.8，否則其寸法應予特別考慮。 

1.2.6 夾芯結構，其芯材原則為一層構成，芯材之厚度不應大於 25 mm。若芯材為特殊組成與設計，厚度得

增加之但應經本中心認可。材料試驗包含芯材之接合面時，芯材可計入強度。 

1.3 強化玻璃纖維重量及其板厚 

1.3.1 每一層玻璃纖維切股氈(Chopped mats)及玻璃纖維紗束布(Roving cloths)其積層厚度得以下式計算之： 

Wg

10γRG
+

Wg

1000γG

−
Wg

1000γR

        mm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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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 切股氈或紗束布每單位面積之重量 (g/m2) 

G = FRP 積層板中玻璃纖維以重量計之含有率 (%) 

γR = 硬化樹酯之比重 

γG = 切股氈或紗束布之比重 

1.3.2 上式所指之玻璃纖維以重量計含有率(G)，以實際積層板每層之值計之為佳，但亦可採用整体積層板之

平均值。 

1.3.3 於計算積層板之厚度，切股氈或紗束布之比重(γG)，若不考慮特殊之變動可採 2.5 之值。完全硬化樹酯

之比重(γR)，可採 1.2.之值，但為增加樹酯重量而添加填充劑時，不在此限。 

1.3.4 強化玻璃纖維非為紗蓆或紗束布構成，積層板之厚度計算依據材料廠商所提供之材料性質，但須經本

中心認可。 

1.3.5 為設計目的，由計算所得之船殼板平均厚度與實際船殼板厚度比較，因樹酯多寡之關係，由實例得知

約有上下 15%之差異。實際船殼板之厚度，須以設計寸法予以校對，以符合本中心要求。 

1.4 服務限制船舶寸法之減量 

1.4.1 適用 

(a) 本節之規定適用於船舶因下列服務限制而減少結構寸法。 

(b) 沿海服務限制係指離岸 20 海浬以內海域，而且在滿載營運航速下對客船而言為離避難港 4 小時航程

以內，對貨船而言為離避難港 8 小時航程以內。 

(c) 遮敝水域服務限制係指島嶼間不超過 10 海浬且形成浪小之相當良好之遮蔽海域，或指離岸 10 海浬

以內海域，而且在滿載營運航速下為離避難港 2 小時航程以內之海域。 

(d) 平水域服務限制為湖、水壩或港內水域。 

1.4.2 寸法之減量 

(a) 相關章節結構構件之寸法可依表 II 1-1 予以減量。 

(b) 結構構件寸法之減量，有異於表 II 1-1 所列者，則須經本中心認可。 

(c) (a)及(b)縱有規定，支撐甲板貨物之甲板結構構件，支撐重貨物之內底板結構構件及深艙結構構件，

在相關章節之結構構件之寸法不予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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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1-1 

構件寸法減量 

項目 沿岸服務 遮蔽水域服務 平水域服務 

縱向強度 5% 7.5% 10% 

船底及外殼板（包含龍骨） 5% 7.5% 10% 

露天甲板（設計時未考慮承受貨物重量） 5% 7.5% 10% 

船底及外殼板內構件之剖面模數 10% 15% 20% 

甲板內構件之剖面模數 10% 12.5% 15% 

內底板之厚度 10% 15% 20% 

內底板之剖面模數 10% 15% 20% 

船艛及甲板室之厚度及剖面模數 5% 7.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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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縱向強度 

2.1 適用 

FRP 船舶具一般船型，且其長度不大於 20 m 及 L/D 比值小於 12，按本規範內各章節對局部強度要求之寸法予

以計算，則通常符合縱向強度要求。 

2.2 剖面模數 

船體舯部之剖面模數，須大於下式所計算者。 

SM = CL2Bw(Cb + 0.7)     cm3 

式中： 

C = 為係數，其值如下式：0.4L+36，但不得小於 44 

Bw = 為在設計最大吃水線上由船殼積層板外側至另一舷船殼積層外側之水平距離(m) 

Cb = 為設計最大吃水線之方型係數 

2.3 剖面慣性矩 

FRP 船之船體舯部橫剖面慣性矩須大於下式所計算者： 

I = 4.2 ZL     cm4 

式中： 

Z 為 2.2 所規定之橫剖面模數  (cm3) 

2.4 橫剖面模數之計算法 

船體橫剖面模數之計算，須符合下述 2.4.1 至 2.4.4 之規定。 

2.4.1 強度甲板以下，縱通構材在舯部 0.4L 間為連續縱通者得計入之。但強度甲板以上之縱通構材，若被認

為對縱向強度有效時，該等構材亦可算入。 

2.4.2 強度甲板之剖面模數，係將該船體橫剖面之水平中性軸之慣性矩除以由該軸至船側強度甲板樑頂面之

垂直距離所得之商值。但若依據 2.4.1 附帶條件將強度甲板以上之縱通結構材計算在內者，應以從中性軸至該

結構材上面之垂直距離代之。至於船底之剖面模數，則為將上述之剖面慣性矩除以由中性軸至 D 下端之垂直

距離所得之商值。但帽型龍骨結構者則應以由中性軸至龍骨下端之垂直距離代之。 

2.4.3 木材或構造用夾板若包含於縱向強度計算時，將其剖面積乘以該材料與 FRP 抗拉彈性模數之比值。一

般該比值如下： 

(a) 松木及柳安木－1.0 

(b) 夾板－0.8 

(c) 其他芯材－本規範第 I 篇 2.5 之試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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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夾芯結構板之芯材或成型用芯材若包括在縱向強度計算時，將其剖面積乘與該芯材及 FRP 抗拉彈性模

數之比值計算之。 

2.4.5 包括在縱向強度計算時，不論 2.4.3 及 2.4.4 之材料，其崁接之接合長度通常均需大於厚度之六倍。 

2.5 強度船材之連續性 

縱向強度船材，其結構需具有良好之強度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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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船殼板 

3.1 通則 

3.1.1 適用範圍 

本章所規定之船殼板之寸法，適用於單板結構或夾芯結構者。 

3.1.2 小艇 

長度小於 12 m之 FRP 小艇可以無骨建造，亦即是船殼板不設加強材。此一船型，其船底板及船側板之寸法由

本中心予以考慮增加。內部組合如艙櫃、油櫃、房艙艙壁等則需有加強材。 

3.2 龍骨 

3.2.1 龍骨，須盡可能為由艏端至艉端連續之結構。 

3.2.2 龍骨之寬度及厚度，不得小於自下式所計得者。 

(a) 平龍骨 (圖 II 3-1) 

厚度 t  = 1.5 tb     mm 

寬度 W = B/10    m 

式中： 

tb = 為 3.3.2 及 3.4.2 船底板之厚度(m)。 

W = 為龍骨寬度(m)。 

B = 為船寬(m)。 

(b) 垂直龍骨及艉鰭 (圖 II 3-2) 

厚度 t  = 1.5 tb     mm 

寬度 W = 0.25H    mm 

式中： 

tb = 為 3.3.2 船底板之厚度(mm) 

W = 為垂直龍骨或艉鰭之厚板延伸之寬度，以便與船底板連結(mm)。 

H = 為垂直龍骨或艉鰭之最大深度(mm)。 

(c) 壓載用垂直龍骨(圖 II 3-3) 

厚度 t  = 2.0 tb   mm 

寬度 H1 = 0.5W1     mm 

式中： 

tb = 為 3.3.2 船底板之厚度(mm) 

H1 = 為龍骨底部之厚板延伸至龍骨之高度(mm)。 

W1 = 為龍骨底部之寬度或 250 mm，取其大者(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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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舯部船殼板 

3.3.1 單板結構之船側外板 

單板結構之船側外板厚度，不得小於自下式所計算者。 

t = 14.6S√d + 0.026L                     mm 

式中： 

S = 肋骨間距(m) 

3.3.2 單板結構之船底外板 

單板結構之船底外板厚度，不得小於自下式所計算者： 

t = 15.3S√d + 0.026L                     mm 

式中： 

S = 肋骨間距(m) 

3.3.3 夾芯構造之船殼板 

(a) 夾芯構造之內層積層板、外層積層板及芯材之合計厚度，不得小於自下列二式所計算之較大值者。 

C1S(d + 0.026L)    mm；或 

C2t      mm 

式中： 

C1 = 係數，依下式計算之值：
C3

τa
 

a = 為夾芯板之剪切強度，依第 I 篇 2.5 之測值(MPa) 

S = 肋骨間距(m) 

C2, C3 = 依表 II 3-1 所列值，但及值為表中之中間值時，C2及 C3得以內插法求其值。 

t = 為 3.3.1 或 3.3.2 所規定之單板結構厚度(mm) 

 

表 II 3-1 

C2及 C3之值 

β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C2 
α = 0.8 1.57 1.38 1.27 1.20 1.16 1.13 1.11 1.11 1.07 

α = 1.0 1.49 1.32 1.21 1.15 1.12 1.09 1.07 1.05 1.04 

C3 20.7 21.5 22.2 22.8 23.4 24.0 24.5 24.9 25.4 

式中： 

α = 為 FRP 外層積層板或內層積層板中，較薄之板除以較厚之板之值。 

β = 為 FRP 外層積層板加 FRP 內層積層板之板厚除以芯材板厚度之值。 

(b) 前(a)縱有規定，但夾芯結構船殼板的內層積層板與外層積層板各自之厚度，應大於下式計算值，且

不得小於 2.4 mm。 

t = 73.5√C4S4(d + 0.026L)43
                     mm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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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 係數，係由下式計算之值：
1

tc
∙

Ec

Ef
(

1

σc
)

4

 

Ef = 第 I 篇 2.6 所要求之內層積層板或外層積層板之彎曲彈性模數 (N/mm2) 

Ec = 第 I 篇 2.5 所要求之芯材之壓縮彈性模數 (N/mm2) 

c = 第 I 篇 2.5 所要求之芯材之壓縮強度 (MPa) 

tc = 芯材厚度 (mm) 

S = 肋骨間距 (m) 

3.4 艏艉部船殼板 

3.4.1 艏艉部船殼板之厚度 

(a) 艏艉部單板結構船殼板之厚度，從舯部向艏、艉得逐漸減少其板厚，在艏、艉部得為舯部船殼板厚

度之 85%。 

(b) 夾芯結構之船殼板舯部以外部份，皆需與舯部結構相同。 

(c) 承受局部負荷處如螺槳受負荷處等，船殼板須適當予以加強。 

3.4.2 艏部船底外板補強 

(a) 艏部船底外板補強，係指下述(1)及(2)所示位置前方之船底平坦部。但所謂之船底平坦部係指於各剖

面量測之船底斜度(參照圖 II 3-4)小於 15 度之船底。 

(i) V √L⁄  值不超過 1.5： 

離前端 0.25L 

(ii) V √L⁄  值 1.5 以上： 

離前端 0.3L 

上述，V 為最大船速(單位為節)，其定義為船底潔淨船舶在設計最大吃水線之裝載情況下，於平靜海

面以最大連續出力所能達到之船速。 

(b) 艏底加強部之單板結構船殼板之厚度，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t = CS√L                        mm 

式中： 

C = 係數，由表 II 3-2 所列之常數查得。但 α為表中之中間值時，C 以內插法求之。 

S = 肋骨間距、桁板間距或殼板縱通材之間距，以較小者為準 (m)。 

α = 肋骨間距、桁板間距或殼板縱通材間距之以較大者為準再除以 S 之值 (m)。 

 

 

表 II 3-2 

C 值 

α 1.0 1.2 1.4 1.6 1.8 2.0 and above 

C 5.20 5.80 6.18 6.42 6.55 6.61 

(c) 夾芯結構之艏底加強部之船殼板厚度，須為 3.3.3(a)規定式計算所得之值以上。但在計算時 C3 為表

II 3-1 所示值之 1.8 倍，又 t 則依前述 3.3.3(a)款規定之值。 

(d) 船長 L 小於 20 公尺，且船速 V 亦小於 14 節之 FRP 船或經本中心認為具有足夠艏吃水之 FRP 船，

得將前述(b)及(c)規定之板厚酌情減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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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方形艉及稜角型艉之船殼板 

具有稜角型艉之船舶，其在稜角線兩側之船殼板之厚度及延伸的距離(參照圖 II 3-5)必須大於下式計算之值 

t = 1.5 t'   mm,   W = B/40  m 

式中： 

t' = 為 3.3.2 及 3.3.3 所規定之船殼積層板厚度 (mm)。 

W = 船殼板寬度 (m)。 

B = 船寬 (m)。 

方形艉處之板厚應不小於 3.3.1 及 3.3.3 規定之船側板積層厚度。 

3.5 船艛側外板積層 

3.5.1 船艛側外板積層，應符合下述之規定。 

(a) 由艏至 0.25L 間之船艛側外板積層及凹艏、艉艛側外板積層厚度，應至少為該處之船側外板積層厚

度。 

(b) 前(a)款以外處之船艛側外板積層厚度，得為該處船側外板積層厚度之 0.8 倍。 

3.6 外板積層局部補強 

3.6.1 錨鏈管及鄰近外板積層之補強 

與錨，錨鏈等有碰撞之虞之外板積層，應予適當補強。 

3.6.2 帆船之局部補強 

帆船於桅杆、桅牽索及鏈條眼板處之船側外板厚度應增加 25%，其前後向之外板厚度補強範圍應大於桅杆處之

船寬。 

3.6.3 漁船或研究船之局部補強 

(a) 漁船或研究船，因漁撈、研究方法或船具，而致使船殼板嚴重磨損之部位，建議安裝金屬護板或滾

輪。在小艇通常下水、收回或放置之處，得要求特別予以加強。因撒網作業、拖網作業、收網作業、

泵水作業、裝卸貨作業或一起行駛時與其他船接觸之部位，亦得要求特別予以加強。 

(b) 在拖網絞架處，船側外板之最小厚度，應為 3.3.1 及 3.3.3 所得之值增加 30%。如船之兩舷或一舷，

裝設兩部或兩部以上之拖網絞架，則在該等絞架間船側外板之最小厚度，應為 3.3.1 及 3.3.3 所得之

值增加 20%。在舷牆、舷側厚板列上端及設計滿載吃水線處應裝設半圓金屬防舷桿，裝設範圍自每

一拖網絞架前支腳之前至少 0.0225L 處，延伸至該絞架支腳之後至少 0.045L 處，在上述防舷材間應

裝設垂直或斜的半圓防舷桿，以避免在使用拖網絞架時，船側外板被船具所磨損。 

(c) 艉拖漁船 

艉拖斜槽底板之最小厚度，應為 3.3.1 及 3.3.3 所得之值增加 30%。斜槽側板之最小厚度，應為 3.3.1

及 3.3.3 所得之值增加 10%，在斜槽底板及斜槽側板會受到嚴重磨損之部位，建議加鋪金屬護板以防

護之。 

3.6.4 補強 

在必需保持船殼縱向及橫向強度之船殼板上之大開口，應予補強。所有開口之偶角應充分修圓之。裝貨及舷門

開口，應充分避開船桁及其他結構不連續處。錨鏈管周圍，應加鋪足夠寬度之金屬護板，以防無桿錨之錨爪對

船殼板造成損傷。每一舷窗之上緣，距其上甲板之最小距離，應為其直徑之兩倍；若為方形舷窗，則此距離為

高度之兩倍。開口附近積層之暴露邊緣，應以樹酯封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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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結構中斷 

包含艏艛及艉艛在內之船艛側外板，應自艛端之外儘量延伸並漸減其寬度。舷門、大洩水口及船殼或舷牆上之

其他大開口之位置，應與艛端避開。任何在船殼上接近艛端必須之開口，應儘可能減小，且開成圓形或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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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 3-1 

平龍骨 

0.25H

H

1.5t

3t

t

 

圖 II 3-2 

垂直龍骨及艉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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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 3-3 

壓載用垂直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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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線為通過船底積層板底部之線或通過船中心線與船底

積層板底部之線相交之線

0.0025L

船底斜度

船中心線

 
圖 II 3-4 

船底斜度 

3t

3t

B/40

B/40

t

1.5t

 

圖 II 3-5 

船殼稜角線之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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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甲板 

4.1 通則 

4.1.1 適用 

(a) 本章規定適用於 FRP 成型之甲板構造及寸法計算。若甲板由其他材料構成時，如木甲板等，則其寸

法須另由本中心認可。 

(b) 本章規定之甲板構造及寸法計算，係依甲板為單板結構或夾芯結構而訂定者。 

4.1.2 甲板之水密性 

除經本中心特別認可外，甲板應為水密結構。 

4.1.3 甲板之連續性 

上甲板成階梯式時，須將兩甲板緩緩斜接或將構成各層甲板之構件延伸，且以適當方式有效連接，以確保強度

之連續。 

4.2 甲板積層板之最小厚度 

4.2.1 單板結構之甲板積層板積層板厚度 

(a) 上甲板積層板厚度在舯部 0.4L 間，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i) 縱向肋骨系統 

t = 14.3S√h                mm 

(ii) 橫向肋骨系統 

t = 17.4S√h                mm 

式中： 

S = 甲板縱通材或甲板橫樑之間距 (m) 

h = 4.2.3 所規定之值 (m) 

(b) 舯部 0.4L 範圍以外之上甲板或其他甲板之厚度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t = 12.4S√h                mm 

式中： 

S = 甲板縱通材或甲板橫樑之間距(m) 

h = 4.2.3 所規定之值(m) 

4.2.2 夾芯結構甲板積層板厚度 

(a) 夾芯結構甲板之內層積層板、外層積層板及芯材之合計厚度，須為下列二式所計算之較大值。 

t = C1Sh     mm 

t = C2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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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1 及 C2 = 3.3.3(a)所規定之值 

S = 甲板縱通材或甲板橫樑之間距  (m). 

h = 4.2.3 所規定之值  (m) 

t = 4.2.1 所規定之甲板厚度  (mm) 

(b) 前(a)縱有規定，夾芯結構的內層積層板與外層積層板各自之厚度，應大於下式計算之值，且不得小

於 2.4 mm。 

t = 73.5√C4(Sh)43
                 mm 

式中： 

C4 = 3.3.3(b)所規定之值 

S = 為甲板縱通材或甲板橫樑之間距  (m) 

h = 4.2.3 所規定之值  (m) 

4.2.3 甲板負荷 

(a) 裝載貨物等之甲板，其負荷 h 依據下述(i)至(iii)所規定之值。 

(i) 裝載貨物及供應品之甲板，以在舷側量得至正上方甲板之甲板間高度(m)乘 0.72 倍之值(m)，

或甲板單位面積上置放貨物重量換算為水頭之值(m)，取此二者之較大值。 

(ii) 露天甲板上裝載貨物時，從甲板單位面積上置放貨物重量換算為水頭之值(m)或依(b)所規定之

值，取其較大者。 

(iii) 甲板上裝載貨物時，其單位重量為輕質者，h 值可予適度調整。 

(b) 甲板上無裝載貨物時，h 值依下述(i)至(iv)規定： 

(i) 敞露乾舷甲板及第一層船艛甲板由艏端至 0.3L 處之前方部份： 

h = 0.027L + 0.76   m 

(ii) 乾舷甲板在封閉船艛，及敞露第一層船艛甲板由艏端至 0.3L 處之後方部份： 

h = 0.010L + 0.62   m 

(iii) 其他船艛甲板非(i)&(ii)所述者： 

h = 0.017L + 0.47   m 

(iv) 圍閉住艙： 

h = 0.47    m 

(c) 漁船，其甲板裝載魚貨時、h 值依 4.2.3(b)(i)及(ii)或下式計算之值，取其較大者。 

h = 0.023L + 1   m 

4.3 甲板之局部補強 

4.3.1 大開口處之補強 

(a) 大開口之角隅，其板厚應適度增加。 

(b) 所有開口之角隅均應充分修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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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開口之位置 

從舷側或艙口側邊至開口之距離必須為開口直徑之 1.5倍以上。若此距離不符上述規定時，需施以適當之補強。 

4.3.3 甲板之摩損 

甲板上常有重物移動等易摩損之處，需以增加厚度或以覆蓋之方式保護之。 

4.3.4 支撐重物之甲板 

安裝甲板艤裝品或裝載其他重物之甲板，應予以加厚或適當加強之。 

4.3.5 甲板與船殼板之連接 

(a) 除非有特別認可，所有連接都必須搭接，並以螺栓栓著。接合異於標準所示者，由本中心予以特別

考慮。 

(b) 若使用凸緣，則船殼凸緣的厚度要等於船殼板之厚度，而甲板凸緣的厚度亦應等於甲板之厚度。 

(c) 兩方之接合面以聚酯補土或其他認可材料予以密合。 

(d) FRP 接合角板若有凸緣時，其厚度至少應為船殼板厚度或甲板厚度二者中較厚者之一半。 

(e) 搭接寬度、金屬螺栓直徑、螺栓間距及 FRP 接合角板凸緣寬度均依照下列公式，其中間值以內插法

求之。 

(i) 金屬螺栓直徑及間距 

d = 0.417 L + 2.75    mm 

Sb= 4.24L + 114    mm 

式中： 

d = 金屬螺栓直徑  (mm) 

Sb= 金屬螺栓間距  (mm) 

(ii) 搭接寬度及 FRP 接合角板凸緣寬度 

b =  4.17L + 25    mm 

(f) 每個接頭應有金屬、木材、橡膠、塑膠或其他認可材料製成之護罩、模板、碰墊或欄杆予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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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肋骨 

5.1 通則 

5.1.1 適用範圍 

(a) 本章適用於由 FRP 成型之縱向肋骨或橫向肋骨之構造及寸法計算。 

(b) 具有特別長之船艙或大艙口之 FRP 船，須增加肋骨尺寸，或增設大肋骨以適當增加船體之橫向防撓

性。 

(c) FRP 船設有風帆時，於其桅杆處增設大肋骨或橫向隔壁。 

5.1.2 深水艙之肋骨 

深水艙之肋骨強度，其剖面模數須大於深水艙艙壁加強材者。 

5.2 構造 

5.2.1 肋骨構成 

(a) 肋骨之結構應審慎注意以免發生橫向挫曲。 

(b) 長度較小之船，得採用波形的船殼板以代替肋骨結構。 

5.2.2 芯材 

(a) 芯材採用木材時，應選自然充分乾燥而無白木質者，並以適當木材防腐劑處理。以免用 FRP 成形後

之木質芯材產生腐壞之情況。 

(b) 芯材採用塑膠發泡材質時，應選用非吸濕性材質者。 

(c) 本節之規定適用於其他章節。 

5.3 肋骨間距 

5.3.1 標準之肋骨間距，橫向系統以 500 mm 為準或縱向系統以 600 mm 為準。 

5.3.2 由艏端算起 0.2L 前方之範圍其肋骨間距不得超過 500 mm。 

5.3.3 肋骨間距為 750 mm 或以上時，對船體主要構件之構造及寸法計算應另行特別考慮。 

5.4 橫向系統 

5.4.1 橫向肋骨 

(a) 由艏端算起 0.15L 以後之橫向肋骨剖面模數應大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SM = 29Sh l 2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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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 肋骨間距  (m). 

h = 水頭；從 l之下端處至船深基線向上 d + 0.026L點間之垂直距離(m)。但其值不得小於 0.5D(m) 

l = 跨距；從內底板頂端或從單底肋板之船側頂端至上甲板樑的船側頂端之垂直距離(m)。從艏

端算起 0.25L 處後方之肋骨通常 l 值在舯部量測、另對艏端算起 0.15L 處與艏端算起 0.25L

處間之肋骨則 l 值在艏端算起至 0.25L 處量測 

(b) 由艏端算起至 0.15L 處與艏端間之橫向肋骨剖面模數，應大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SM = 34 Sh l 2    cm3 

式中： 

S, h 及 l =依上述(a)所規定者。但 l 值係從艏端算起 0.15L 處量測。 

5.4.2 船側加強肋支撐橫向肋骨 

橫向肋骨船，若至稜 線或 彎部上緣之深度大於 2.4m 時，應增設船側加強肋，各船側加強肋間及最上船側

加強肋距乾舷甲板之最大間距為 2.4m。其剖面模數應大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SM = 24 Sh l 2    cm3 

式中： 

S = 船側加強肋間距(m) 

h = 水頭；從船側加強肋至船深基線向上 d+0.026L 點間之垂直距離 (m)。但其值不得小於 0.5D (m) 

l = 肋骨跨距或肋骨與隔壁跨距 (m) 

5.5 縱向系統 

5.5.1 縱向肋骨 

(a) 配置於舯部上甲板下之船側縱通材其剖面模數應大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SM = 44.5Sh l 2    cm3 

式中： 

S = 縱通材間距 (m) 

h = 水頭；指從縱通材至船深基線向上至 d+0.026L點間之垂直距離(m)。但其值不得小於 0.5D (m) 

l = 跨距；指橫向隔艙壁間之距離，又若設有大肋骨時以大肋骨之間隔或橫向隔艙壁與大肋骨間

之距離為準 

(b) 舯部之前後向處，縱通材之剖面模數可逐漸遞減，至船艏及船艉端處得為前述(a)所規定計算值之

85%。但由船艏端至 0.15L 間之前方，則不得小於前述(a)規定計算之值。 

5.5.2 支撐船側縱通材之大肋骨 

船側採用縱向結構時，大肋骨之設置間隔，以不超過 2.4 m 為準，但其剖面模數應大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SM = 32Shl 2      cm3 

式中： 

S =大肋骨間距 (m) 

h 及 l = 5.4.1(a)所規定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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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帽型結構 

5.6.1 標準型式 

帽型結構之標準型式如圖 II 5-1 所示，此一型式均可用於本規範之相似構造。 

5.6.2 規定 

帽型結構之肋骨寸法，除依本章規定外，尚應符合 1.2.4 之規定。 

 

 

型材

 
(a) 預製成型之 FRP 模型材 

 

黏緣角材

 
(b) 預製成型之加強材 

 

 

 

(c)  包木材或夾板 

 

圖 II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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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船底構造 

6.1 通則 

6.1.1 適用 

(a) 本章規定主要適用於單底構造，由橫向結構如底橫向材、隔艙壁及桁板予以支撐者；或由縱向結構

如肋板、橫向隔艙壁及縱通材予以支撐者。 

(b) 船底之一部分或全部採用二重底時，二重底之結構寸法應依本章 6.6 之規定。 

(c) 縱向結構如隔壁、機座桁板、垂直龍骨及艉鰭得以桁材予以考慮。 

6.1.2 排水孔／空氣孔 

於底部結構及非水密隔壁上予以模造或切製適當之排水孔，以確保艙底水自由到達吸入井。孔之邊緣以適宜之

樹酯予以密封，二重底之非水密結構亦應以相同方式提供排水孔/空氣孔，以免水及空氣聚積於艙內。 

6.1.3 端部構造 

除非特別核准外，桁材、大肋骨、肋骨及縱通材，其端部構造均應連接於支撐構件上。 

6.2 中線桁材 

6.2.1 佈置 

(a) 中線桁材，應儘可能自避碰艙壁延伸至艉艙壁。 

(b) 船舶具適當高度帽型龍骨結構者，中線桁材結構得免除之。 

6.2.2 結構及寸法計算 

(a) 中線桁材腹板之厚度不得小於由下式所計算之值。但舯部外之前後部，其厚度得逐漸遞減，至艏艉

端處得為舯部值之 0.8 倍。 

t = 0.4L + 4.7      mm 

(b) 面板之寬度及厚度分別不得小於由下式計算之值。但舯部之前後部得逐漸遞減剖面積，至艏艉端處

得為舯部剖面積之 0.8 倍。 

t = 0.4L + 4.7     mm 

b = 4L + 30      mm 

(c) 中線桁材其腹板之高度必須延伸至船底橫向肋板上端。 

6.2.3 主機座下方之中線桁材 

主機座下方之中線桁材之腹板及面板厚度，應分別為前述 6.2.2(a)及(b)所規定值之 1.25 倍以上。 

6.3 側桁材 

6.3.1 佈置 

於肋板上方所測船寬超過 4.8 m 時，應於適當間隔，設置側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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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結構及寸法計算 

(a) 側桁材之腹板之厚度，在舯部不得小於由下式計算之值，但舯部之前後部其厚度得逐漸遞減，至艏

艉端處得為舯部值之 0.8 倍。 

t = 0.3L + 3.5      mm 

(b) 側桁材面板之厚度及寬度分別不得小於由下式計算之值，但舯部之前後部得逐漸遞減剖面積，至艏

艉端處得為舯部剖面積之 0.8 倍。 

t = 0.3L + 3.5      mm 

b = 3.2L + 24      mm 

(c) 側桁材端部高度，應延伸至船底橫向肋板上端。 

6.3.3 主機座下方側桁材 

主機座下方之側桁材腹板及面板之厚度，不得小於 6.2.3 所規定中線桁材腹板及面板之厚度。 

6.4 橫向系統 

6.4.1 肋板之佈置及寸法計算 

(a) 船底結構採用橫向構造者，肋板應裝於每一肋骨處，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34Sh l 2      cm3 

式中： 

S = 肋板間距 (m). 

h = 水頭；從 l之中點至船深基線向上 d + 0.026L點間之垂直距離(m)。但其值不得小於 0.5D (m). 

l = 桁材間之跨距 (m). 

(b) 舯部 0.5L 以外之艏艉部，可逐漸減少肋板之剖面模數，至艏艉端處為前述(a)所規定值之 80%。但艏

部之船底補強部份則依 6.7.2 之規定。 

(c) 肋板頂部之面板厚度不得小於該處腹板之厚度。 

(d) 主機座下方之肋板，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前述(a)所規定值之 1.5 倍。 

6.4.2 肋板形成為艙壁之部份 

肋板形成為艙壁之部份，除依本章規定外，尚需符合第八章水密艙壁及第九章深艙之規定。 

6.5 縱向系統 

6.5.1 結構 

船底結構採用縱向構造者，船底縱通材須為連續不斷，並貫穿肋板或相似之結構；或設法固著其端部使此一縱

向結構具有效的抗彎及抗拉強度。 

6.5.2 船底縱通材間距 

船底縱通材標準間距之值為 600 mm。 

6.5.3 船底縱通材剖面模數 

船底縱通材之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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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 48 Sh l 2      cm3 

式中： 

S = 船底縱通材間距 (m) 

h = 水頭；從船底縱通材至船深基線向上 d+0.026L 點間之垂直距離 (m)。但其值不得小於 0.5D (m) 

l = 肋板間之跨距 (m) 

6.5.4 肋板支撐船底縱通材 

船底結構採用縱向構造者，肋板支撐船底縱通材，其間距不大於 2.4 m。一般肋板裝置於每一大肋骨處，其寸

法不小於上述 6.4.1 規定之值。 

6.6 二重底 

6.6.1 通則 

(a) 船底之一部份或全部作為二重底構造時，其構材之寸法計算，依下述 6.6.2 至 6.6.7 之規定辦理。 

(b) 測深管之下部之底板，應增加厚度或以適當方式保護，以防止被測深桿撞傷損壞。 

(c) 水密桁板及肋板之板厚與安裝于該板之加強材寸法計算，除依該處之桁板及肋板規定外，另應依第

九章深艙之規定。 

(d) 二重底之淡水艙與油艙間須設置油/水密結構之堰艙。以免存放生活用水、鍋爐用水等淡水艙之淡水

滲進油料，有礙使用。 

(e) 在橫向系統應設有中線桁板及/或側桁板，必要時增設實肋板或空肋板；在縱向系統應設有中線桁板

及/或側桁板，必要時增設實肋板。 

6.6.2 中線桁材 

(a) 中線桁材之腹板應盡可能向前後延伸，貫通船底。 

(b) 中線桁材腹板之厚度，應依 6.2.2 之規定。 

6.6.3 側桁材 

(a) 肋板上方所測得船寬超過 4.8 m 時，每隔適當間隔配設側桁材。 

(b) 側桁材腹板之厚度，應依 6.3.2 之規定。 

6.6.4 實肋板 

(a) 配置實肋板時，其間距應不超過 2.4m。 

(b) 實肋板另外配置於下列各處： 

(i) 機艙內各肋骨，但主機座外各肋骨得每二肋骨配設一肋板。 

(ii) 推力軸承座下方（備有時）。 

(iii) 橫隔壁下方。 

(iv) 6.7.2 所指艏底部。 

(c) 實肋板之寸法計算，依 6.4.1 規定。 

(d) 實肋板為單板構造時，以不大於 1.2 m 間距在其上裝設加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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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設置人孔或減輕孔時，以不影響實肋板之強度為限，若有需要以增加肋板之深度或其他適當方式予

以補強。 

(f) 所有艙櫃設有出入孔，艙櫃內之非水密構件備有減輕孔，其大小及數量應確保能到達艙櫃內各角落。

艙櫃出入孔蓋由金屬或 FRP 製成，並安裝於艙櫃上，各螺栓直徑不小於 6.5mm，其間距不小於 6d。

組立時螺栓中心離 FRP 蓋邊緣不小於 3d，或離金屬蓋邊緣不小於 2d。貨艙內若無保護材時，則出入

孔蓋需予保護以免受貨物損壞。 

(g) 構成艙壁下部之實體肋板，除依本章規定外，尚應符合第八章水密艙壁之規定。 

6.6.5 空肋板 

(a) 二重底採用橫向構造者，實肋板間各肋骨處需設置空肋板。 

(b) 船底橫向材，若無支柱時，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30 Shl2       cm3 

式中： 

S = 肋骨間距 (m) 

h = 水頭；d + 0.026L (m)或貨重之水頭，取其大者 

l = 主要構件（如中線桁材，側桁材等）之跨距 (m) 

(c) 內底板橫向材，若無支柱時，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25.5 Sh l 2      cm3 

式中： 

S = 肋骨間距 (m) 

h = 水頭；d+0.026L (m)或貨重之水頭，取其大者 

l = 主要構件（如中線桁材，側桁材等）之跨距 (m) 

(d) 船底橫向材及內底板橫向材，若設有支柱時，其剖面模數視其寸法酌予減少。 

6.6.6 內底板積層 

(a) 內底板之積層厚度應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t = 11S√d                             mm 

式中： 

S=肋板或縱通材間距 (m) 

(b) 內底板應與船側外板及艙壁等牢接。 

6.6.7 船底縱通材 

(a) 船底縱通材及內底板縱通材，其間距不大於 600 mm。 

(b) 船底縱通材若無支柱時，其結構寸法，應依 6.5.1、6.5.2、6.5.3、6.5.4 及 6.8 之規定。 

(c) 內底板縱通材，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45.6Sh l 2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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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 縱通材間距 (m) 

h = l 之中點至船深基線向上 d+0.026L 點間之垂直距離(m)，或貨重之水頭，取其大者 

l = 實肋板之跨距 (m) 

6.7 船艏底部結構之加強 

6.7.1 加強範圍 

船艏加強底部係指 3.4.2 所規定之範圍。 

6.7.2 結構及寸法計算 

船艏加強底部之肋板、船底縱通材、側桁材及中線桁材之尺寸須適度增加。 

6.8 帽型構造 

6.8.1 結構及寸法計算 

(a) 帽型結構之中線桁材及側桁材其單邊腹板之厚度，分別為前述 6.2.2(a)及 6.3.2(a)所規定值之 0.7 倍以

上。 

(b) 帽型結構之中線桁材及側桁材其頂板剖面積須分別為前述 6.2.2(b)及 6.3.2(b)所規定之面材寬度及厚

度之積以上。 

(c) 帽型結構之肋板及船底縱通材的剖面模數應分別為前述 6.4.1、6.4.2、6.5.3、6.5.4、6.6.4(b)、6.6.4(c)、

6.6.6(b)及 6.6.7(c)所規定值以上。 

(d) 帽型結構的各部構件尺寸，除依前述(a)至(c)規定外尚應依 1.2.4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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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甲板下結構 

7.1 通則 

7.1.1 甲板下結構可以採用橫向系統或縱向系統。 

7.1.2 露天甲板之拱高建議採用 B/50。 

7.1.3 甲板樑若需支撐之處，應依本章之規定予以裝設甲板縱桁或同等之結構。 

7.1.4 船桅、吊桿柱、甲板機械或其他集中重負荷之下方，應視其需要裝設甲板縱桁或大甲板樑。 

7.1.5 支撐甲板下結構之樑柱，須符合本章規定。 

7.2 間距 

7.2.1 標準間距 

標準間距，橫向系統以 500 mm 為準，縱向系統以 600 mm 為準。 

7.2.2 間距特大時之考慮事 

甲板樑間距為 750 mm 以上時，對船體主要構件之構造及寸法計算應慎重考慮。 

7.3 橫向系統 

7.3.1 甲板樑之剖面模數 

甲板樑之剖面模數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 

(a) 一般甲板樑  SM = 26.5Sh l 2  cm3 

(b) 大甲板樑  SM = 33Sh l 2  cm3 

式中： 

S = 甲板樑之間距 (m) 

h = 4.2.3 所定義者 (m). 

l = 自腋板內側至最近之甲板主要構材或甲板主要構材間之水平距離 (m)，但除艏艉部外之甲板樑，若 l

值小於 0.25B 時，以 0.25B 計。至於艏艉部之甲板樑及船艛甲板樑，若 l 值小於 0.2B 時，以 0.2B 計 

7.3.2 端部之連接 

樑與肋骨應以腋板連結之。腋板之臂長應為 5.4.1 規定的 l 值之 1/8 以上。 

7.3.3 特別支撐重物之甲板樑 

對支撐重物如甲板機械或其他重物之甲板樑應以大甲板樑或桁材予以適當加強。 

7.3.4 支撐甲板樑之甲板縱桁 

若甲板下結構採用橫向系統時，支撐甲板樑之甲板縱桁其間距約不超過 2.4 m，其剖面模數應為 7.4.2 所規定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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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縱向系統 

7.4.1 甲板縱桁之構造 

甲板下縱桁之腹深在二艙壁間須保持均一，並具能抗拒彎曲之剛性結構。 

7.4.2 甲板縱桁及縱通材之剖面模數 

甲板縱桁及縱通材之剖面模數，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SM = Cbh l 2     cm3 

式中： 

b = 由縱桁至左右之縱桁或腋板內端之各段中心間之距離(m)。(請參閱圖 II 7-1) 

l = 主要縱桁間之距離(m)。(請參閱圖 II 7-1) 

h = 4.2.3 所規定之值(m)。但若依 4.2.3 (b)者，則按下列(a)及(b)之規定 

(a) 由艏端算起至 0.3L 處之前方： 

h = 0.014L + 0.47 

(b) 由艏端算起至 0.3L 處之後方： 

h = 0.012L + 0.47 

C = 如下列之常數： 

(i) 甲板縱桁 

舯部   40 

舯部以外  31 

(ii) 縱通材 

舯部   31 

舯部以外  25 

7.4.3 端部之支撐及連接 

(a) 甲板縱桁端部應由隔艙壁加強材予以支撐，此一加強材亦應予以適當增強之。 

(b) 相鄰之甲板縱桁或甲板縱桁與縱向艙壁，在橫向艙壁等處成為不連續結構時，最低限度在橫向艙壁

等之前後應至少搭接一肋骨間距。 

7.4.4 支撐甲板縱通材之大甲板 

若甲板下結構採用縱向系統時，支撐甲板縱通材之大甲板樑其間距約為 2.4 m，其剖面模數應為 7.3.1 規定之

值。 

7.4.5 支撐重物之甲板縱通材 

對支撐重物如甲板機械或其他重物之甲板縱通材應以縱桁或大甲板樑予以適當加強。 

7.5 帽型構造 

甲板下結構採用帽型結構者，其寸法計算除依本章規定外，另應適用第 I 篇 1.2.4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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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樑柱 

7.6.1 集中負荷下之樑 

甲板室端及角隅、機艙、部份船艛之兩端及重負荷集中之下端，應設樑柱或按其他適當措施作成特別支撐結構。 

7.6.2 樑柱剖面積 

(a) 鋼製樑柱之剖面積，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A =
2.14Sbh

2.72 −
𝑙0

k0

                  cm2
 

式中： 

S = 樑柱至其前後另一樑柱或至艙壁之各段中心間距離(m)。(請參閱圖 II 7-1) 

b = 樑柱至其左右另一樑柱或腋板內端之各段中心間距離(m)。(請參閱圖 II 7-1) 

h = 7.3.1 所規定之值 

l0 = 樑柱下端至該樑柱所支撐之縱桁或甲板樑下面的距離(m) 

k0 = √
I

A
 

I = 樑柱之最小剖面慣性矩 (cm4) 

A = 樑柱剖面積 (cm2) 

(b) 鋁合金製樑柱之剖面積，不得小於自下式計算之值。 

A =
1.89Sbh

1.72 −
𝑙0

k0

                  cm2
 

式中： 

S, b, h, l0 及 k0 為如上述(a)所規定者 

(c) 木製樑柱之剖面積，不得小於自下式計得之值： 

A =
2.14Sbh

1.51 −
𝑙0

k0

                  cm2
 

式中： 

S, b, h, l0 及 k0 為如上述(a)所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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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 7-1 

b, l, S 及 l0之量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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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水密艙壁 

8.1 佈置 

8.1.1 艏艙壁(防碰艙壁) 

(a) FRP 船舶，自設計吃水線艏材前端起至 0.05L(m)與 1.35+0.05L 間處，須設置避碰艙壁。若避碰艙壁

為階梯式或有凹處時，則其設置避碰艙壁之距離需經本中心之核准。 

(b) 遊艇之代替佈置應予特別考慮。若其長度小於 24 m 時，則避碰艙壁可裝設水密門或水密開口。此一

門或開口於海上航行時需保持密閉。 

8.1.2 艉尖艙壁 

(a) 所有 FRP 船舶應在適當位置設置艉尖艙壁。 

(b) 艉軸管須置於艉艙壁或其他適當結構之水密艙區內。 

8.1.3 機艙艙壁 

機艙前後端應設置水密艙壁。艉艙壁可作為機艙艙壁。 

8.1.4 艙壁高度 

8.1.1 至 8.1.3 所規定之水密艙壁高度，除下列(a)至(c)所規定者外，應延伸至上甲板。 

(a) 位於低艉艛或低艏艛之水密艙壁高度應至低艉艛甲板或低艏艛甲板。 

(b) 在艏艛內部設有可通至乾舷甲板以下之無閉鎖開口者，或設有長度超過 0.025L 以上之長艏艛時，其

避碰艙壁應伸展至該船艛甲板。但其延伸部若不超過 8.1.1(a)規定之距離範圍內者，得形成階梯狀，

且將此延伸部做成風雨密構造。 

(c) 艉艙壁可以止於設計吃水線以上第一層甲板，但該甲板與艉艙壁圍成艉部水密結構。但在該甲板至

上甲板間應設置適合之構件以保持強度。 

8.1.5 錨鏈艙 

(a) 將錨鏈艙設置於避碰艙壁後方或艏尖艙內時，該錨鏈艙在為水密構造且設置適當之排水措施。 

(b) 於錨鏈艙內，沿舯線須設置屏隔壁分開錨鏈。 

8.2 水密艙壁之結構 

8.2.1 單板構造之艙壁厚度 

單板構造之艙壁厚度，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t = 11.6S√h                   mm 

式中： 

S = 加強材之間距 (m) 

h = 水頭；自艙壁板下緣至船體中線上甲板頂部之垂直距離(m)。但在避碰艙壁則以上述值之 1.25 倍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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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夾芯構造之艙壁厚度 

(a) 夾芯結構艙壁板之內層積層板、外層積層板及芯材之合計厚度應採用下列二式計算之值以較大者為

準： 

t = C1Sh     mm; 或 

t = C2t      mm 

式中： 

t = 單板構造之厚度，依 8.2.1 規定計算之值 (mm) 

S = 加強材間距 (m) 

h = 水頭；依 8.2.1 規定之值 (m) 

C1及 C2 =3.3.3(a)所規定之值 

(b) 前(a)縱有規定，夾芯結構艙壁板之內層積層板與外層積層板各自之厚度，必須大於下式計得值以上，

且不得小於 2.4 mm。 

t = 73.5√C4(Sh)43
                       mm 

式中： 

S = 加強材間距 (m) 

h = 8.2.1 所規定之值 (m) 

C4 = 3.3.3 (b)所規定之值 

8.2.3 三夾板構造之艙壁板 

艙壁板由三夾板構成時，三夾板厚度不得小於 8.2.1 之規定值乘以 1.2.2 之係數，但B 取三夾板之彎曲強度

(N/mm2)。 

8.2.4 艙壁加強材 

艙壁加強材之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CShl2     cm3 

式中： 

S = 加強材之間距 (m) 

h = 水頭；0.8 乘以 l 中點至船體中線上甲板頂部之垂直距離加 1.2(m)。但在艏艙壁則依上述值之 1.25 倍

計之 

l = 艙壁加強材兩端之跨距(m)，若艙壁有水平加強肋時則為加強材一端與第一排水平加強肋之距離或兩

水平加強肋之距離 

C = 如下係數： 

(a) 加強材之兩端搭接腋板時 19.4 

(b) 加強材之兩端切斜角時  29.1 

8.2.5 支撐艙壁加強材之水平加強肋 

若有支撐艙壁加強材之水平加強肋時，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33Shl2     cm3 

 

式中： 



第 II 篇第 8 章 

8.2 水密艙壁之結構 

 

- 30 - CR CLASSIFICATION SOCIETY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019 

S = 水平加強肋所支撐垂直加強材上下水平加強肋間距一半之總和 (m) 

h = 水頭；0.8 乘以 S 中點至船體中線上甲板頂部之垂直距離加 1.2 (m)。但在避碰艙壁則依上述值之 1.25

倍計之 

l = 無支撐水平加強肋之跨距 (m) 

8.2.6 帽型結構 

帽型結構之艙壁加強材，水平加強肋之構造及寸法計算除依本章規定外，尚應符合 1.2.4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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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深艙 

9.1 通則 

9.1.1 適用 

(a) 所有水密隔艙壁、艉尖艙壁及深艙，但不包含裝載閃火點在 60°C 以下油料之深油艙，其結構應依本

章規定。若係兼作水密艙壁部分則尚應依第 8 章水密艙壁之規定。 

(b) 裝載閃火點在 60°C 以下油料之深油艙其結構，應經本中心認可。 

9.1.2 艙櫃內之隔艙壁 

(a) 深艙應有適當大小，在艙內為適應航行情況及液體貨物裝載或排出時之穩度要求，應裝設適當數目

之縱向隔艙壁。 

(b) 淡水艙、燃油艙及其他航行時不保持滿載之深艙，為使作用於結構材之沖激負荷減至最低限度應加

裝隔艙壁或裝設制水板。 

(c) 前(b)之規定窒礙難行時，應對本章所列之各構材之寸法適當增加之。 

9.2 艙壁積層板 

9.2.1 單板構造之艙壁積層板 

單板構造之艙壁積層板厚度，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t = 12.4S√h                                   mm 

式中： 

S = 加強材之間距 (m) 

h = 水頭；自艙壁板下緣至溢流管頂端之垂直距離 (m) 

9.2.2 夾芯構造之艙壁板 

(a) 夾芯結構艙壁板之內層積層板、外層積層板及芯材之合計厚度應採用下列二式所計算之較大者： 

t = C1Sh      mm 

t = C2tf      mm 

式中： 

tf = 單板構造之厚度，依 9.2.1 規定計算之值 (mm) 

S = 加強材間距 (m) 

h = 水頭；9.2.1 所規定之值 (m) 

C1 及 C2 = 3.3.3(a)規定之值 

(b) 前(a)縱有規定，夾芯結構艙壁板的內層積層板與外層積層板各自之厚度，應大於下式計算之值，且

不得小於 2.4 mm。 

t = 73.5√C4(Sh)4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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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 加強材間距 (m) 

h = 水頭；9.2.1 所規定之值 (m) 

C4 = 3.3.3(b)所規定之值 

9.2.3 三夾板構造之艙壁板 

艙壁板由三夾板構成時，三夾板厚度應大於 9.2.1 之規定值乘以 1.2.2 之係數，但B 取三夾板之彎曲強度

(N/mm2)。 

9.2.4 艙壁加強材 

艙壁加強材之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CShl2     (cm3) 

式中： 

S 及 l = 如 8.2.4 所規定者 (m) 

h = 自 l 中點至溢流管頂端之垂直距離 (m). 

C = 如下係數： 

(a) 加強材之兩端搭接腋板時 26.5 

(b) 加強材之兩端切斜角時  40 

9.2.5 支撐艙壁加強材之水平加強肋 

若有支撐艙壁加強材之水平加強肋時，其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依下式計算之值： 

SM = 40Shl2       cm3 

式中： 

S 及 l = 如 8.2.5 所規定者 

h = 自 S 中點至溢流管頂端之垂直距離 (m) 

9.2.6 帽型結構 

帽型結構之艙壁加強材及水平加強肋構造及寸法除依本章規定外，尚應符合 1.2.4 之規定。 

9.2.7 深艙頂部及底部之構件 

深艙頂部及底部之構件寸法計算應依本章有關該位置之深艙艙壁之構件規定，但無論如何不得小於該位置之第

4 章所規定甲板積層板之結構寸法。 

9.3 追加之規定 

9.3.1 排水孔及空氣孔 

(a) 深艙內，構件上應提供適當之排水孔及空氣孔，以免水及空氣聚積於艙內。 

(b) 排水孔及空氣孔之處理除本章之規定外，尚應依 6.1.2 之規定。 

9.3.2 通路及蓋子 

(a) 所有艙櫃應備有出入孔，艙櫃內之非水密構件備有減輕孔，其大小及數量應使艙櫃內各角落均可通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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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艙櫃出入孔蓋由金屬或 FRP 製成，並安裝於艙櫃上，各螺銓直徑不小於 6.5 mm，其間距不大於 6d。

組立時，螺銓中心離 FRP 蓋邊緣不小於 3d，離金屬蓋邊緣不小於 2d。貨艙內若無保護材時，則出入

孔蓋需予保護以免受貨物損壞。 

9.3.3 堰艙 

(a) 淡水艙作為生活用水，鍋爐用水等使用時，堰艙裝設於油艙及淡水艙之間，以免為油料滲入有礙使

用。 

(b) 船員房艙及旅客房艙不應直接臨接油艙，該等艙間應以通風良好且可通行堰艙與油艙隔開，如油艙

頂部無開孔，且以不小於 38 mm 厚度之不燃材被覆著，則該等艙間與油艙頂部間之堰艙得免除之。 

9.3.4 護條或襯板 

(a) 隔離貨艙與深油艙之艙壁應裝設護條或襯板，艙壁與護條或襯板之間應有適當距離，沿艙壁周圍設

有排水道。 

(b) 油艙周界以 T 型接頭接合時，除特別要求外得免除前述(a)之護條或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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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機艙 

10.1 通則 

10.1.1 適用 

機艙構造，除依據本章之規定外，尚應符合相關各章有關之規定。 

10.1.2 加強 

機艙構造設置以大肋骨、大甲板樑、強力桁板、強力肋板、大間距之樑柱等，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補強。 

10.1.3 支撐結構 

機器，軸系等應有效支撐，其附近之結構應適當補強。 

10.1.4 逃生措施 

主機艙內至少備有一組逃生措施，此措施為機艙圍壁設有一逃生門及一可至此門之鋼質梯子。 

10.1.5 防火 

機艙內，耐火及抗火樹脂至少用於最後一層或以同性質之塗料塗於機艙主要火災危險區之表面。 

10.2 主機座下方之構造 

10.2.1 安裝主機用之大尺寸縱桁板應有足夠之長度以供機座之用，其結構不得有突然之變化或不連續之情況。 

10.2.2 為使縱桁板在側向有足夠之強度及剛性，應以肋板及腋板有效支撐之。 

10.2.3 主機具有極大之不平衡慣性力或不平衡慣性力距時，主機座用之縱桁板之強度及剛性應予特別考慮。 

10.2.4 主機之固定螺栓具有適當螺栓長度，以減少剛性，並以有效方式防止螺栓鬆動。 

10.2.5 安裝具有極大之活塞側推力之主機時，縱桁板與肋板及腋板應有效結合使其具有剛性，以避免水平方

向之震動。 

10.2.6 縱桁板之腹板得以木材插入 FRP 之間組合而成，以增加對壓縮及彎屈之剛性；此種情況下，FRP 與木

材，木材與船底積層板間應有效結合之。 

10.2.7 縱桁板與船底積層板、肋板與腋板及其相互間之接合應以足夠之紗束布及適當接頭寬度之 T 型接頭積

層之，原則上，紗束布纖維方向不應與接合線成斜角方向。 

10.3 輔機座 

輔機座如發電機，舵機等應與船體結構牢固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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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船艛及甲板室 

11.1 通則 

11.1.1 FRP 船，具有特大之乾舷者，經本中心之認可，本章之規定得適度予以修正。 

11.1.2 艙壁、圍壁或大肋骨應安裝於船體主構材上，以得結構之有效剛性。 

11.2 構造 

11.2.1 艙壁及圍壁之寸法計算 

船艛端艙壁之厚度及加強材之剖面模數不得小於下式計算之值： 

     t = 12.4S√h                                            mm 

SM = 20.2Shl2     cm3 

式中： 

S = 加強材之間距 (m) 

h = 11.2.2 所規定者 (m) 

l = 支撐之跨距 (m) 

11.2.2 艙壁及圍壁之負荷 

對船艛艙壁及圍壁，其負荷 h 規定如下： 

(a) 船艛前壁及其加強材位於從前端算起 0.3L 之前方： 

h = 0.027L + 0.76   m 

(b) 船艛前壁及其加強材位於從前端算起 0.3L 之後方 

h = 0.027L + 0.46   m 

(c) 船艛後壁、側板及加強材 

h = 0.017L + 0.32   m 

11.2.3 出入口之封閉裝置及門檻高 

(a) 為保護密閉船艛端之艙壁出入口及保護通至乾舷甲板下之場所或密閉船艛內之場所之梯道，其甲板

室出入口所設置之門扉，應依下列規定者 

(i) 門扉永久且牢固地裝於圍壁上 

(ii) 門扉其結構，在關閉狀態時與未開口之圍壁強度相同，並具風雨密性 

(iii) 此等具風雨密性之門扉上應備有墊圈及鎖緊裝置，或其他等效之裝置，永久安裝於圍壁或門

上 

(iv) 門扉之裝置應為自圍壁內外兩側均能啟閉者。 

(v) 鉸鍊式門扉，原則上向外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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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述(a)所提出入口，其門檻高度至少應超出甲板面以上 380 mm。若為限制服務之船舶，則其門檻高

度另予特別考慮 

11.2.4 船艛甲板之寸 

船艛甲板之寸法計算依據第 4 章之規定。 

11.3 窗 

11.3.1 通則 

船艛及甲板室之所有外部窗戶，其結構及閉鎖裝置應確保風雨密性。旅客艙之窗戶及前窗應為強化安全玻璃或

多碳酸玻璃。 

11.3.2 厚度 

玻璃之厚度不小於下式計算之值 

t = 3.17b√
f ∙ h

σmax

                              mm 

式中： 

b = 窗戶之寬度 (mm) 

h = 壓力水頭 (m)，窗戶位於船艛及甲板室時依 11.2.2 規定；或窗戶位於乾舷甲板下之外板時應不小於

d+0.026L。 

max = 147 (N/mm2) 強化玻璃最大斷裂應力 

max = 98  (N/mm2) 多碳酸玻璃最大斷裂應力 

f = 從表 II 11-1 所得之型式因子。 

使用強化玻璃時，最小厚度為 tmin = 5.0 mm 

使用多碳酸玻璃時，最小厚度為 tmin = 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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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 11-1 

長寬比：長邊/短邊 ﹦ b/a 

表 II 11-1 

窗戶之種類 窗戶之型狀 型式因子 (f) 

 

 

水密 

方形 

f = f1，若長寬比小於 1.5，或 

f = 1.25f1，若長寬比等於及大於 1.5， 

同時依據長寬比，f1可從圖 II 11-1 查得 

 圓形 1.24 

 橢圓形 f = f2依據長寬比，f2可從圖 II 11-1 查得 

 方形 f = f1依據長寬比，f1可從圖 II 11-1 查得 

風雨密 圓形 0.75 

 橢圓形 f = f3依據長寬比，f3可從圖 II 11-1 查得 

 

11.3.3 舷窗內蓋 

乾舷甲板下之舷窗應裝設鉸鏈式內蓋，俾有效關閉並保持水密性。 

f3 

f2 

f1 

2b 

2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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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艙口、機艙艙口及其他甲板開口 

12.1 通則 

12.1.1 甲板上所有開口若必要時應予加強，使之與甲板結構之端部能有效之支撐及結合。 

12.1.2 若船舶適用國際載重線公約，則其甲板上開口之佈置及構造應符合該公約之規定。 

12.1.3 船舶僅營運於限制水域或為國內航線，並且符合船舶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者，本中心得以主管機關之

規定替代本章之規定。 

12.2 艙口 

12.2.1 艙口緣圍之高度 

(a) 上甲板積層板上艙口緣圍之高度應不小於下列規定之值： 

(i) L  24 m，非漁船時： 

600 mm 位置 1；450 mm 位置 2 

(ii) L  24 m，漁船時： 

600 mm 位置 1；300 mm 位置 2 

(iii) L < 24 m，非漁船時： 

450 mm 位置 1；300 mm 位置 2 

(iv) L < 24 m，漁船時： 

300 mm 位置 1；300 mm 位置 2 

位置 1 及位置 2 之定義如國際載重線公約所規定。 

(b) 有關艙口係藉風雨密之艙口蓋，墊圈及鎖緊裝置保持風雨密，前(a)之艙口緣圍之高度若要減少，則

應經本中心之核準。 

12.2.2 艙口蓋 

(a) 艙口蓋之構造應依據表 II 12-1 & II 12-2 之規定。 

(b) 木質艙口蓋應為品質良好、直紋及儘可能沒有節、白木質及裂紋。 

(c) 木質艙口蓋之兩端，均應以鋼帶圈繞防護之。 

(d) 艙蓋板承至少具有 65 mm 之承受面，必要時，尚應使其具斜角以適合艙口之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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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12-1 

艙口蓋厚度 

材料 最小厚度(mm) 備註 

木質 32S√h 但不小於 48 mm  

FRP 16S√h - 

鋁合金 11S√h - 

鋼質 5.5S√h + 1.0 但不小於 4.5 mm 

式中： S = 活動量間距 (木質) (m) 

       加強材間距 (其他材質) (m)  

       h = 如 12.2.3 所規定者, (m) 

 

 

表 II 12-2 

艙口蓋加強材剖面模數 

材料 最小剖面模數 (cm3) 

FRP 23.4 Shl2 

鋁合金 13.3 Shl2 

鋼質 9.4 Shl2 

式中：  S = 加強材間距, (m) 

 h = 如 12.2.3 所規定者, (m) 

 l = 支撐之跨距, (m) 

12.2.3 艙口蓋上之負荷 

艙口蓋上之負荷 h 規定如下： 

(a) 位置 1 

h = 0.010L + 0.76    m 

(b) 位置 2 

h = 0.008L + 0.58    m 

(c) 艙口蓋上欲裝載貨物 

h =貨物負荷 (m) 或 (a)/(b) 兩者取大者。 

12.2.4 艙口上之活動艙口蓋之防水帆布及繫固裝置 

(a) 乾舷甲板及船艛甲板上之每一露天艙口，應備有至少兩層之防水帆布，其他處所之每一露天艙口，

應備有至少一層之帆布。 

(b) 應有充分數量之帆布壓條，以繫固艙口蓋帆布，壓條尺寸至少為 65 mm 寬，9 mm 厚。 

(c) 艙口楔應為韌性木料或其他同等材料所製成，其斜度不得大於 1 比 6，其尖端之厚度至少 13 mm。 

(d) 應設置壓條扣以緊固艙口楔，其寬度至少 65 mm，兩壓條扣之心距不小於 600 mm，沿艙口四周佈置，

與艙口角偶之距離不大於 150 mm。 

(e) 乾舷甲板及船艛甲板上之每一露天艙口，應具備鋼條或同等方式，以便艙口蓋帆布壓條放妥後，能

繫固每一段之艙口蓋。長度超過 1.5 m 之艙口蓋，至少應以二套此等繫固裝置固定之，露天甲板之其

他艙口，應裝有帶環螺銓或其他繫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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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機艙艙口 

12.3.1 機艙艙口保護 

機艙艙口應儘可能小，並以機艙棚圍閉之。 

12.3.2 露天部分之機艙棚 

(a) 乾舷甲板及船艛甲板上之露天機艙艙口，應依下列之規定： 

(i) 機艙棚之板厚及其上加強材之剖面模數，應等於 11.2.1 船艛圍壁所規定者。 

(ii) 機艙棚之頂板板厚及其上加強材之剖面模數，分別應不小於 4.0 mm 及 24 cm3。 

(b) 機艙棚之高度除特殊情況外，應高於舷牆。 

(c) 露天機艙棚上開有出入口時，該等出入口儘可能位於保護之空間，其門扉應依 11.2.3(a)之規定，門

檻應依 11.2.3 (b)之規定。 

12.3.3 各屬具的位置 

機艙棚之頂板上設置堅固構造之天窗，而煙囪及通風筒之緣圍儘可能高離露天甲板。 

12.4 其他開口 

12.4.1 人孔及平甲板開口 

位於乾舷甲板及船艛甲板上之露天部分或位於船艛內非圍閉部分之人孔及平甲板開口，應以堅固而能水密之蓋

關閉之。 

12.4.2 梯道 

(a) 乾舷甲板之梯道，應以封閉之船艛或以具有同等之強度及風雨密之甲板室或梯道間防護之。 

(b) 位於暴露船艛甲板上及位於乾舷甲板上甲板室頂部之任何此類之梯道，供通往乾舷甲板下方之場所

或封閉船艛內之場所者，均應以有效之甲板室或梯道間防護之。 

(c) 上述(a)及(b)之甲板室或梯道間出入口，其門扉應依 11.2.3 (a)之規定，門檻應依 11.2.3(b)之規定。 

12.4.3 貨艙之開口 

出入貨艙之所有開口，應為具有風雨密之封閉裝置，若發生火災時，能自外面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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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舷牆、欄杆、排水佈置及通道 

1.1 舷牆及欄杆 

1.1.1 通則 

乾舷甲板及船艛甲板上或相似之甲板室頂端之暴露部分，均應裝設有效之欄杆或舷牆。 

1.1.2 尺寸 

(a) 1.1.1 所規定之舷牆或欄杆高度，自甲板量起應至少 1 m，但該高度如妨礙船舶正常操作時，如經本

中心認為已具有足夠防護作用時，得酌予減少之。 

(b) (a)所述之欄杆最低橫杆與甲板之距離不得大於 230 mm，其他橫杆與橫杆之間距不得大於 380 mm。 

1.1.3 結構 

(a) 舷牆應配合其高度，具有足夠之強度，並有效加強其上緣，乾舷甲板上舷牆板厚至少為船側積層板

厚之 80%。 

(b) 舷牆為附著於甲板上之支柱所支撐，支柱位於甲板樑或有效加強處。乾舷甲板上舷牆之支柱間距不

得超過 1.8 m。 

1.1.4 其他項目 

(a) 舷牆上之通路或其他開口應遠離船艛端處。 

(b) 為構成梯口通道或其他開口而切開舷牆時，其開口之兩端部應設有經加強之支柱。 

(c) 在繫船導索管處之舷牆，其厚度應予適當增加。 

(d) 船艛端之舷牆欄杆需以腋板接於船艛端之隔艙壁，或船艛甲板之水平肋板或其他相同佈置，以避免

強度突然改變。 

1.2 排水佈置 

1.2.1 通則 

(a) 乾舷甲板或船艛甲板露天部份所裝之舷牆如形成「井圍」，則應具備充分之設施俾藉排水口急速排

出甲板上之大量積水。 

(b) 應具備充分之排水口，以排出非「井圍」處所可能積聚之大量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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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船舶具有一端或兩端敞開隔艙壁之船艛內，應具備排水設施以排出此一船艛內之積水。 

(d) 具減少乾舷之船舶，當本中心要求時，在其露天甲板之敞露部份至少有一半長度應設置欄杆，或其

他有效之排水設施。 

1.2.2 排水口面積 

(a) 1.2.1(a)所述於乾舷甲板上之各井圍內，其每側排水口之最小面積應按下式求得之值。船艛甲板上之

各井圍內排水口之最小面積應按下式求得值之二分之一： 

(i) l  20 m 時： 

A = 0.7 + 0.035l + a    m2 

(ii) l > 20 m 時： 

A = 0.07 l + a     m2 

式中： 

l = 井圍內舷牆長度(m)，但毋需大於乾舷船長 L 之 70%。(m) 

a = 如下式求得之值： 

(1) h > 1.2 m 時： 

0.04 l (h - 1.2)   m2 

(2) 0.9 m < h < 1.2 m 時： 

0      m2 

(3) h < 0.9 m 時： 

-0.04 l (0.9 - h)    m2 

h = 甲板上舷牆之平均高度 (m) 

(b) 無舷弧高之船舶，或舷弧高低於標準者，依上述(a)所計之最小排水口面積應乘以下式之因子： 

f = 1.5 −
S

2S0

 

式中： 

S =  船舶實際平均舷弧高 (mm) 

S0 =  船舶標準平均舷弧高 (mm)，（1966 國際載重線公約規定值） 

(c) 在乾舷甲板上裝有連續箱艙或連續艙口緣圍，於船艛間成連續性之船舶，其排水口之最小面積不得

小於表 III 1-1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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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1-1 

排水口之面積 

艙口或箱艙之寬度(m) 排水口之面積與舷牆總面積之關係 

0.4B 或以下時 

0.75B 或以上時 

0.2 

0.1 

備註：艙口或箱艙之寬度介於二者之間時，則排水口之面積以內插法決定之。 

(d) (a)至(c)縱有規定，船舶在乾舷甲板上裝有箱艙時，乾舷甲板上箱艙處，兩舷得以箱艙長度二分之一

以上之欄杆代替舷牆。 

1.2.3 排水口之佈置 

(a) 1.2.2 所需排水口面積之 2/3，應配置於最接近舷弧線最低點，一半井圍長之範圍內，其他 1/3 應平均

分佈於剩餘之井圍長。 

(b) 排水口需圓滑其角偶，下緣應儘可能接近甲板。 

1.2.4 排水口之構造 

(a) 若舷牆之排水口其長度及高度均大於 230 mm 時，則應以間隔 230 mm 之欄杆保護之。 

(b) 如排水口裝有鉸鏈遮蓋時，應有足夠之空隙以供蓋葉之活動。鉸鏈之梢栓或軸承應以不銹材料製成。 

(c) 如(b)所述之遮蓋不應配有鎖固裝置。 

1.3 通風筒 

1.3.1 通風筒緣圍高度 

露天甲板上之通風筒緣圍最小高度，在位置 1 者應為 900 mm，在位置 2 者為 760 mm。若船舶具非常大乾舷，

或通風筒服務之處所在非封閉之船艛內，則通風筒緣圍高度可適度減少。 

對於營運於保護水域(Protected Waters Service)之船舶，若經主管機關同意，其通風筒之緣圍高度可適度減少，

在位置 1 最小高度 450 mm 及位置 2 最小高度 300 mm。 

1.3.2 通風筒緣圍厚度 

(a) 位在位置 1及位置 2之通風筒其服務處所位在乾舷甲板下或封閉之船艛內其緣圍厚度不小於表 III 1-2

第一行所列之值。若依 1.3.1 適度減少通風筒緣圍高度時，則緣圍厚度亦可適度修正。 

(b) 通風筒經過非封閉之船艛時，其內之通風筒緣圍厚度，不小於表 III 1-2 第二行所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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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1-2 

通風筒緣圍厚度 

通風筒之內徑 d (mm)  d < 70 70  d < 100 100  d < 130 130  d < 160 160  d < 190 190  d 

緣圍厚度 - FRP 積層板 (mm) 
第 1 行 12.2 13.7 15.4 15.4 15.4 15.4 

第 2 行 8.7 8.7 8.7 8.7 10.4 12.2 

1.3.3 接頭 

通風筒緣圍應有效與甲板接合，若緣圍高度超過 900 mm 時應予以特別支撐。 

1.3.4 煙斗式通風筒 

煙斗式通風筒與緣圍應緊密接合，其接合深度不小於 380 mm，若直徑小於 200 mm 之通風筒其接合深度可予

減少。 

1.3.5 封閉裝置 

(a) 機艙及貨艙使用之通風筒，若發生火災時，應有封閉裝置可從該空間外操作予以封閉。 

(b) 在乾舷甲板及船艛甲板上曝露位置之通風筒需具有效風雨密封閉裝置，若 0.25L 前端之乾舷甲板及

船艛甲板上之通風筒緣圍高度超過 4.5 m，或其他船艛甲板上之通風筒緣圍高度超過 2.3 m 時，除上

述(a)之要求外，可免除此一封閉裝置。 

1.3.6 甲板室之通風筒 

甲板室若為保護至乾舷甲板下空間之梯道，其通風筒之寸法同等於封閉船艛上之通風筒。 

1.4 通道 

1.4.1 通則 

提供滿意之方式如欄杆、救生索、通道或甲板下通道，保護船員每日往返住艙、機艙及其他需要工作之處所之

安全。 

1.4.2 通道之構造 

永久性之通道至少 600 mm 寬，兩邊欄杆高度至少 1 m 並符合 1.1.2(b)規定。 

1.5 不適用載重線國際公約之船舶 

船舶若不適用載重線國際公約時，有關 1.1 至 1.4 規定之舷牆、欄杆、排水佈置、通風筒及通道均需經本中心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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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舵及艉軸支架 

2.1 舵 

2.1.1 適用 

下列之規定，通常適用於複板空心結構流線型剖面及單板之舵，具有一般之形狀與不超過兩個舵針，其設計轉

動角度，每側不大於 35°，且未配裝增生舵力之裝置，諸如鰭片、翅翼、操舵螺旋槳等者，若非屬普通型之舵，

本中心將予特別考慮，並審核之。 

2.1.2 材料 

(a) 舵之舵桿、舵針、凸緣、聯接螺栓、鍵片及鑄件等應為符合本中心鋼船規範第 XI 篇規定之軋鋼、鍛

鋼或碳錳鑄鋼所製成者。 

(b) 舵之銲接部份應為經認可之船用軋製材料所製成者。 

(c) 如使用高張力材料時，寸法所用之材料係數 K，請參閱本中心鋼船規範第 II 篇 1.5.2(c)之規定。 

(d) 在同意使用高張力鋼而大減舵桿直徑前，應將其舵桿大變形之計算書送審，以免在軸承處產生超高

之邊緣壓力。 

2.1.3 佈置 

(a) 應俱備有效之裝置，以防止舵往上頂，並支持舵之重量，使軸承不致承受過大之壓力。此等裝置應

能防止舵意外脫離或過度轉動而導致舵機損壞。 

(b) 應設置封閉裝置或填料函，以防止海水進入舵機間及舵軸承之潤滑劑被沖刷掉。 

2.1.4 舵力 

決定舵寸法之舵力應由下式求得： 

F = 145K1K2AV2 

式中： 

F = 舵力 (N) 

A = 舵葉之面積 (m2) 

V = 於營運航速  10 節時，船吃水至設計載重線之最大營運航速（節） 

 = 
1

3
(V + 20)，航速 < 10 節時 

K1 = 隨舵葉面積比  而變之係數 

 = 
1

3
(λ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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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2

At

 

  2 

h = 舵面積之平均高度，如圖 III 2-1 所示 (m) 

At = 舵葉面積與平均高度內舵柱面積或半懸舵承架面積之總和 (m2) 

K2 = 0.8 用於螺旋槳噴水柱外之舵 

 = 1.15 用於螺旋槳噴水口後之舵 

 = 1.0 其他情況 

2.1.5 舵扭矩 

船前進及後退時之舵扭矩應由下式求得： 

Q = Fr     Nm 

式中： 

Q = 舵扭矩 (Nm) 

r = b(0.33-k), in m 

  0.1b 

b = 舵面積之平均寬度，如圖 III 2-1 所示(m) 

k = 平衡係數 

 
= 

Af

A
 

A = 位於舵桿中心線前方部份之舵葉面積 (m2) 

A = 舵葉面積 (m2) 

2.1.6 舵之強度計算 

(a) 舵應具有足夠之強度以抵抗 2.1.4 及 2.1.5 所述之舵力及舵扭矩。當決定舵各部之寸法時，應考慮下

列之力及扭矩： 

(i) 舵體 

彎曲力矩及剪力 

(ii) 舵桿 

彎曲力矩及扭矩 

(iii) 舵針軸承及舵桿軸承 

支撐力 

(b) 彎曲力矩、剪力及支撐力應以直接計算求得，或用本中心認為適當之簡單概算法求得。 

2.1.7 舵桿 

(a) 舵桿之直徑應足以傳輸舵之扭矩，且不得小於下式所得者： 

du = 4.2√QK3                                 mm 

式中： 

du =舵柄處之上舵桿直徑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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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如 2.1.2 (c)之定義 

(b) 承受扭矩及彎曲力矩合成力之下舵桿，其直徑之決定應使舵桿內之同等應力應不超過 
118

K
 (N/mm2)。 

其同等應力應由下式求得： 

σc = √σb
2 + 3τt

2                                                N mm2⁄  

彎曲力矩   σb = 10.2
M

d𝑙
3                                 N/mm2 

扭應力         τt = 5.1
Q

d𝑙
3                                   N/mm2 

式中： 

M = 於舵桿考慮處之彎曲力矩 (Nm) 

Q = 如上述 2.1.5 之規定. 

dl = 下舵桿直徑 (mm) 

因此下舵桿直徑應不小於下式求得者： 

d𝑙 = du √1 +
4

3
(

M

Q
)

26

                                  mm 

式中： 

du = (a)所述之上舵桿直徑(mm) 

2.1.8 舵葉、舵肋及舵之主構件 

(a) 使用普通船殼鋼板製成之舵側板、頂板及底板，其厚度不得小於下式求得者： 

t = 5.5sβ√df +
F10−4

A
+ 2.5                     mm 

式中： 

df = 船之設計載重吃水 (m) 

F = 舵力 (N) 

A = 舵面積(m2) 

β = √1.1 − 0.5 (
s

b
)

2

    當
b

s
≥ 2.5 時，最大值為 1.00 

s = 無支撐之最小板寬 (m) 

b = 無支撐之最大板寬 (m) 

(b) 舵葉應適度以垂直及水平之肋板加強，肋板厚度不得少於舵側板厚度之 70%，不得小於 8 mm。若使

用高張力鋼時其材料係數應按本章 2.1.2 (c)之規定。 

(c) 主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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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附有平板肋骨之舵板，位於取代舵主構件之垂直舵肋板附近者，得予加厚。 

(ii) 水平舵肋板及未取代舵主構件之垂直舵肋板，應與舵板同厚，但構成舵頂部及底部之板，則

應予加厚。 

(iii) 取代舵主構件之垂直舵肋板，其厚度得予增加。 

(iv) 垂直舵肋板之間距不得大於水平舵肋板間距之 1.5 倍。 

2.1.9 單板舵葉寸法 

(a) 舵主構件之直徑應按上述 2.1.8 之規定計算。鏟形吊舵之下 
1

3
 部份得斜削至舵桿直徑之 0.75 倍。 

(b) 舵葉厚度 tb不得小於下式所求得者： 

tb = 1.5 s V + 2.5    mm 

式中： 

s = 加強臂之間距(m)，但不得超過 1 m 

V = 船速（節），詳見本篇 2.1.4 

(c) 舵臂厚度 ta，不得小於舵葉厚度 tb： 

ta  tb 

(d) 剖面模數 Z 不得小於下式之值： 

Z = 0.5 s x2 V2    cm3 

式中： 

s = 加強臂之間距(m)，但不得超過 1 m 

V = 船速（節），詳見本篇 2.1.4 

x = 自舵之後緣量至舵桿中心線之水平距離(m) 

(e) 使用高張力鋼製舵時，其材料係數應按本章 2.1.2 (c) 之規定。 

2.1.10 水平舵桿接偶 

(a) 接偶螺栓應為絞孔螺栓其直徑不得小於下式之值： 

db = 0.62√
d3Kb

neKs

                           mm 

式中： 

d = 舵桿直徑(mm)，取用本章 2.1.7 之 du 或 d之較大者 

n = 螺栓之總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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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螺栓系中心至螺栓軸間之距離平均值 

Kb = 螺栓之材料係數，詳見本章 2.1.2 (c)之規定 

Ks = 舵桿之材料係數，詳見本章 2.1.2 (c) 之規定 

(b) 聯接凸緣之厚度不得小於下式之值： 

tf = db√
Kf

Kb

                          mm 

式中： 

tf = 聯接凸緣之厚度 (mm) 

  0.9 db 

db = 螺栓之直徑，但螺栓數不得超過 8 根 

Kb = 螺栓之材料係數，詳見本章 2.1.2 (c)之規定 

Kf = 凸緣之材料係數，詳見本章 2.1.2 (c)之規定 

(c) 螺栓孔外側材料之寬度不得小於 0.67 db。 

2.1.11 舵針 

(a) 舵針以圓錐形附著於舵針軸承上，其斜度為： 

(i) 1:8 至 1:12 

用於以鍵片鎖緊或其他以人工鎖定螺帽而固緊之舵針。 

(ii) 1:12 至 1:20 

用於以油壓扣緊螺帽之舵針。 

(b) 舵針軸承之承座容納舵針之長度不得小於最小之舵針直徑： 

dp = 0.35√FbKp                     mm 

式中： 

Fb = 相關承受力 (N) 

 = 0.5 F 下舵針 

F = 舵力 (N)，詳見本章 2.1.4 之規定 

Kp = 舵針之材料係數，詳見本章 2.1.2 (c)之規定 

2.1.12 舵桿軸承及舵針軸承 

(a) 軸承面之投影面積 Ab，即套筒長乘以外徑，不得小於下式所得之值： 

Ab =
Fb

qa

                                 mm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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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 2.1.11 所示承受力之反作用力 (N) 

qa = 表 III 2-1 所列之容許表面壓力 

(b) 應確保適當之潤滑。 

(c) 軸承面之長度／直徑比不得大於 1.2。 

(d) 在裝配金屬軸承時，其直徑上之間隙不得小於
db

1000
+ 1.0 mm，其 db為襯套內徑(mm)。若裝配非金屬

軸承材料，則其軸承間隙應特別考慮材料之熱脹冷縮性質，其軸承直徑上之間隙無論如何不得小於

1.5 mm。 

表 III 2-1 

容許之表面壓力 qa 

軸承材料 qa (N/mm2) 

鐵梨木 2.5 

白合金，油潤滑 4.5 

合成橡膠 D 型蕭式硬度在 60 至 70 之間(1) 5.5 

鋼(2)及青銅與熱壓青銅石墨材 7.0 

附註： 

(1) 依據認可標準，凹陷硬度試驗在 23C 及濕度 50%下施行。合成橡膠材料應為經認可者。 

(2) 不銹鋼及抗磨鋼與舵桿襯套配合時應經認可。若經試驗合格其值得較本表為高。 

2.2 艉軸支架 

2.2.1 通則 

艉軸支架得為 V 型或 I 型，艉軸筒或艉軸轂其厚度至少為規定艉軸直徑之五分之一。若材料非為鋼鐵或鋁時則

需予以特別考慮。下列公式針對支架截面為流線型者，若以其他方式決定寸法時則需予以特別考慮。 

2.2.2 寬度及厚度 

支架截面之寬度及厚度，不得小於下式所得者： 

(a) V 型支架 

t = 0.365d    w = 2.27d 

(b) I 型支架 

t = 0.515d   w = 3.22d 

式中： 

t =為支架之厚度 

w =為支架之寬度 

d =為規定鍛鋼艉軸直徑(mm) 

V 型支架其夾角小於 45 度。上列尺寸則需予以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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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支架長度 

V 型支架較長之腳之長度或 I 型支架腳之長度，由艉軸筒或艉軸轂外側量起至外殼板外側，不得超過規定艉軸

直徑之 10.6 倍。若其長度超過時，則支架截面之寬度及厚度需予以增加，支架之設計需予以特別考慮。 

 

b = 
1

2
 (X2 + X3 - X1)

h = 
1

2
 (Z3 + Z4 - Z2)

X1

2

A

3

4

b

h

Z

 

圖 III 2-1 

完整舵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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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屬具 

3.1 通則 

3.1.1 若船舶備有符合本中心鋼船規範第 II 篇第 25 章規定之錨、鏈及繫船纜索等全部屬具，字母 E 置於船

體級位符號之後面。 

3.1.2 從事特殊營運業務或限制航行區域之船舶，如經本中心認為規範之要求無需適用時，則無屬具符號 E。 

3.1.3 入級船舶之錨數及錨重、錨鏈及繫船索之長度與大小，應依本中心鋼船規範第 II 篇表 II 25-1 決定之。 

3.1.4 若採用有桿錨或無桿錨者，需依據本中心鋼船規範第 II 篇第 25 章相關規定。 

3.1.5 漁船之屬具得按前述規定之「屬具數」減 10%之值計之。 

3.1.6 營運於保護水域 (Protected Waters Service)之船舶，屬具代號可從鋼船規範第 II 篇表 II 25-1 要求之屬

具代號降低一級。 

3.1.7 沿岸營運 (Coastal Service)之船舶，其兩具錨之一的錨重可依本中心鋼船規範第 II 篇表 II 25-1 折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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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火災防護、探測與滅火 

4.1 通則 

4.1.1 除了符合船舶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外，亦需符合本章之規定。 

4.1.2 防火設備應隨時保持良好狀況，並立刻可用。 

4.2 設備及佈置 

4.2.1 船舶長度為 12 m 以上者，應提供下列滅火設備，但(a)至(e)之要求不適用於總噸位未滿 300 之船舶。 

(a) 一台獨立動力之滅火幫浦。 

(b) 一台位於機艙外面之緊急手動滅火幫浦。 

(c) 需設置消防栓，在船舶航行下，使單一滅火皮龍之水柱可達船上每一部份( 貨艙假設為全空狀況 )。 

(d) 三條滅火皮龍。 

(e) 含閥之三組噴嘴（噴灑/噴射式）。 

(f) 可攜式滅火器 

(i) 機艙內每 750kW 之內燃機應備有一具可攜式泡沫滅火器或化學粉末滅火器。（最少兩具，最

多六具） 

(ii) 住艙及服務空間應有三具可攜式滅火器(適當分配於各艙間) 

4.2.2 船舶其長度未滿 12 m 者，應備有下列滅火設備 

(a) 船舶裝置舷內機或舷內/舷外機者，要有三具可攜式液式滅火器或化學粉末滅火器 

(b) 若船舶裝置舷外機者，可攜式滅火器之數量(a)項之要求可減成一具 

4.2.3 固定滅火系統 

對客船而言，無船員當值的機艙，需裝置適當容量的固定滅火系統，並可自操作室遙控控制。 

4.3 非航行國際航線之 FRP 船 

FRP 輕構船設計速度超過本規範第 I 篇 1.1.2 規定、且航程不超過本中心高速船規範 1.3.4 所規定距避難地之距

離者，如適當時，應符合本中心高速船規範第 4、7、8 章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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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總則 

1.1 通則 

1.1.1 範圍 

(a) 本篇之規定適用於主推進機器，甲板機械及動力傳動系統，軸系，推進器，噴水推進系統，主推進

機器以外之原動機及管路系統。 

(b) 對於不常見之機器設備在適用本篇規定有不符實際時，本中心得按與本篇規範之同等規定予以接受

處理。 

(c) 對於獨特設計之機器，本中心得依據當前所能取得之最佳資訊予以特別考慮。 

(d) 擬入本中心船級之客船，或具有特殊業務限制之船舶除需按本中心之規定外，同時尚應符合船籍國

之有關規定。 

1.1.2 單位與公式 

(a) 本規範內之單位與公式係以 SI 單位標示。 

(b) 壓力表刻度得以 bar 為單位標示。 

在此 1 bar = 0.1 MPa 

1.1.3 四周環境參考狀況 

四周環境參考狀況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IV 篇，1.2.3 內之有關規定。 

1.1.4 功率定額 

功率定額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IV 篇，1.2.4 內之有關規定。 

1.2 圖樣及資料 

1.2.1 製造中特別檢驗之機器，其機器艙間之佈置圖及後續各章節所指定之圖樣，需在施工前送本中心審核。 

1.2.2 設計尺寸，材料品質及重要之佈置及細節均需於圖樣中清晰標示。 

1.2.3 特殊設計之機器，其部品詳圖及必須之資料須送本中心審核。 

1.3 材料 

1.3.1 機器設備所選用之材料應考慮該機器設備其使用之目的與狀況，用於主要構件之材料應按本篇及鋼船

規範第 XI 篇之有關規定辦理試驗及檢驗。 

1.3.2 機器設備使用本章 1.3.1 以外之材料時，應送本中心審核。 

1.4 一般構造 

1.4.1 通則 

(a) 機器設備應予以適當固定及其構造及佈置應易於操作，檢查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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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機器設備之設計及構造應適合其使用之目的，在安裝及保護上應謹防運轉部品，熾熱表面及其他危

險，其對船上人員造成之任何危害降低至最低程度。 

(c) 機器設備應針對速率，溫度，壓力與其他功能裝設適用之安全監測及控制裝置。 

(d) 機器設備之設計、構造與安裝應能在正常運轉範圍內，針對任何型式之振動，加速及衝擊等不致產

生過度之應力。 

1.4.2 船舶之傾斜度 

機器設備之設計與構造應符合已被接受之輪機工程實務，以及在鋼船規範第 IV 篇，表 IV 1-1 所指出船舶之所

有位置與運動下，機器均能完全可靠的操作。 

1.4.3 倒俥動力 

(a) 應有足夠之倒俥動力，確保其能在任何正常狀況下，能適當的控制船舶。 

(b) 具有倒俥裝置，可控螺距推進器之主推進系統，噴水推進系流或電力推進者，應能在倒俥運轉時不

致導致主推進機器之過負荷。 

1.4.4 焊接結構 

焊接結構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XII 篇之規定。 

1.4.5 運動部品之安全措施 

(a) 運動部品之螺帽與螺栓應具備有效之方法以防止其鬆脫 

(b) 機器與軸系之運動部品應以欄干、圍屏等予以有效保護 

1.4.6 機器安裝 

(a) 除小額出力外之主推進機器，應座落在具有足夠強度與堅硬之鋼製機座墊之船底縱樑上。 

(b) 所安裝之機器若具有大的不平衡慣性力時，或大的不平衡慣性力矩時，或因活塞側推力所產生之大

激勵力時，建議應具有適合機器足夠長度之鋼製機器座墊，以及兩側之鋼製機器座墊應彼此連接或

為整體式之鋼製機器座墊。 

(c) 在正常運轉狀況下，若推進機器座板(bedplate)或機器座墊之溫度，造成與其接觸之 FRP 船底縱樑在

潛變特性值有不良之影響時，則應在機器座板或機器座墊與 FRP 船底縱樑間裝設有效之隔熱材。 

(d) 對於裝設於 FRP 船底縱樑上之所有機器，因重量與螺栓之夾緊力所造成之過度潛在變形應加以考量。 

(e) 機器之附屬品及大型備品均應牢固鎖緊，俾在船舶航行中不致移動或鬆脫。 

1.4.7 機器空間之通風系統 

機器空間應有足夠之通風以確保在空間內之機器在任何天候狀況下於全額出力運轉時，機器空間維持足夠之空

氣供應，以策機器橾作人員之安全舒適及防止可燃氣體之聚積。 

1.4.8 呆船啟動 

應具有能使機器在船舶係在呆船狀況下將之恢復運轉之方法（此處所謂之呆船係指主推進機器與輔機均因缺乏

動力及正常啟動能源喪失而未在運轉之狀況下）。 

1.4.9 噪音之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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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取措施使機艙空間之機器噪音降低至該船舶之船籍國法規所規定可以接受之標準，假若無法將噪音予以充

份降低，則應將過量噪音之發生源予以隔離或若此機艙空間需人操作時，則另設置一隔絕噪音之場所，必要時

應提供護耳器給必須進入上述噪音空間之人員。 

1.4.10 燃油使用上之限制 

除下述(a)至(c)之情況外，不得使用閃火點（由密杯式閃火點試驗所測定者）在 60℃以下之燃油 

(a) 緊急發電機得使用閃火點不低於 43℃之燃油。 

(b) 基於視需要所增加之防護措施與限定燃油存放或使用之空間其周圍溫度不得上升至燃油閃火點以下

10℃之條件下，得允許在一般情況下可以使用閃火點在 60℃以下但不得小於 43℃之燃油。 

(c) 若燃油未存放於任何機器空間及經本中心認可之情況下，得使用閃火點小於 43℃之燃油。 

1.4.11 自動跳脫 

對於會影響船舶推進系統之所有自動跳脫裝置應送本中心審查。 

1.4.12 鍋爐，壓力容器及渦輪 

若船舶有此項設備時，則鍋爐與壓力容器之設計及構造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V 篇之規定，渦輪機應依據該規範

第 IV 篇之規定。 

1.5 試驗及檢驗 

1.5.1 廠試及檢驗 

機器欲使用於已入級或準備入級之船舶時，其製造中特別檢驗通常須會同驗船師按本中心規範及認可圖樣之規

定執行試驗及檢驗工作： 

(a) 按本篇規範各相關章節之規定，執行機器部品材料之認可及其材料試驗 

(b) 機器部品之加工工藝，應由加工開始至完成檢驗。 

(c) 本篇規範各相關章節所規定之緊密試驗，平衡試驗及非破壞試驗等 

(d) 機器之廠試運轉 

1.5.2 安裝於船上後之試驗及檢驗 

機器安裝於船上後，應執行下列之試驗及檢驗： 

(a) 機器安裝或固定狀況之確認檢查 

(b) 按本篇規範各相關章節之規定執行機器及重要系統之船上試驗及檢驗。 

(c) 本篇規範未規定之其他試驗及檢驗如本中心認為必要時亦應施行 

1.5.3 製造廠之生產程序與品質管制如經本中心認可，本中心得接受申請並按適當之其他方式以檢驗生產線

上製造之機器及部品 

1.5.4 若機器或部品業已具有適當之證書，經本中心進一步評估及特別認可後，得免除其全部或部份之試驗

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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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機 

2.1 通則 

2.1.1 用於推進及主要輔機之柴油機，其構造與安裝應按照下列之規定並在驗船師之督導及令驗船師滿意之

情況完成。 

2.1.2 驅動電力推進發電機之柴油機，其構造及安裝應按下列之規定及鋼船規範第 VII 篇 3.2 節所述之規定。 

2.2 圖樣及資料 

圖樣及資料得按鋼船規範第 IV 篇 3.2 之規定送本中心審核。 

2.3 材料 

2.3.1 用於柴油機部品之材料應會同驗船師按鋼船規範第 XI 篇之規定執行試驗及檢驗，或依與設計有關並經

認可規範之規定試驗或檢驗。 

2.3.2 承受應力之機器部品應以無瑕疵之材料製造，氣缸，氣缸套，氣缸蓋及活塞等承受高溫或高壓者應採

用適合於暴露該應力及溫度環境之材料製造。 

2.4 構造 

2.4.1 通則 

(a) 柴油機之設計其構造及強度應適合所要求之使用目的，所針對之工作狀況以及船上之環境狀態。 

(b) 構架及座板應為堅固及油密之結構，曲柄箱須為十分堅實，以及其門或蓋子應能緊鎖以保氣密及油

密，當承受曲柄箱內過度之壓力而不致造成損壞。 

(c) 冷卻水及滑油通道應仔細消除泥砂及污垢。 

(d) 與機器組合之離合器或逆轉裝置應符合本篇規範第 4 章之規定。 

2.4.2 氣缸洩壓閥 

柴油機氣缸之缸徑超過 230 mm 時，每一氣缸均應裝設一個氣缸洩壓閥，其洩放壓力之設定不得超過最大連續

出力時之最大爆發壓力 40 %，以及其佈置應能在洩放時不致造成操作人員之傷害。該洩壓閥得由於每缸發生

過度壓力時而能發出有效警訊之裝置來替代之。 

2.4.3 曲柄箱之防爆 

對於曲柄箱之防爆，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a) 本章 2.4.1(b)之規定。 

(b) 鋼船規範第 IV 篇 3.4.3 之規定。 

(c) 本章 2.4.5 及 2.4.6 之規定。 

2.4.4 曲柄軸箱之通風 



第 IV篇第 2章 

2.5 啟動裝置 

 

CR CLASSIFICATION SOCIETY - 5 -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019 

(a) 封閉式曲柄軸箱應具有通風裝置，可使用小型通氣器或抽氣壓力不大於 25 mm 水柱之抽氣設備，曲

柄箱不得使用鼓風機通風，否則其一般佈置及設備應能具有防止空氣自由侵入曲柄箱之功能。 

(b) 曲柄箱之通風管路不得與其他任可管路系統直接連接，每一機器通氣管通常應獨自引至大氣及應裝

設耐蝕火焰屏罩。 

(c) 二部或二部以上機器之曲柄箱通氣管得引至一共同之油氣岐管，當使用一共同油氣岐管時，則每一

部機器之通氣器應獨立引至岐管及每一通氣管應於岐管內裝設一個耐蝕火焰屏罩，且該項佈置不得

違背機器製造廠商對於曲柄箱通風之有關建議，該共同油氣岐管應在正常工作狀況下於任何時間均

可接近以及能有效地將氣體排至大氣。當岐管通往大氣係利用一共同通氣管之方式，則該共同通氣

管之實際開口面積不得小於所有通往岐管之通氣管斷面積之總和，以及其通往大氣之出口應裝置一

耐蝕火焰屏罩，岐管亦應裝設一適當之洩放裝置。 

2.4.5 警告牌 

每一部機器應於明顯易見處設置適當之警告牌，以警告當要開啟處於熱狀態下之曲柄箱時，應於機器停止之特

定時間後，該時間之長短係基於機器之大小，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少於十分鐘，對於再啟動一部過熱之機器應

俟過熱原因業已排除之警告牌亦應設置。 

2.4.6 柴油主機及發電機驅動機之調速器及超速保護裝置柴油主機及發電機驅動機之調速器及超速保護裝置

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3.4.8 及 3.4.9 之有關規定。 

2.5 啟動裝置 

2.5.1 空氣啟動 

壓縮空氣啟動裝置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3.6.1 之規定。 

2.5.2 電力啟動 

(a) 使用電力啟動器之主推進器及輔機，至少須裝設兩組啟動電瓶，其在 30 分鐘內連續啟動而不需充電

之總合連續啟動次數應能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4.6.2 有關空氣啟動之規定。 

(b) 啟動電瓶之連接應使各組電瓶能交替使用，啟動電瓶須裝設二組充電設施，一為由機器帶動之充電

發電機供應之自動充電裝置，另一可為手動，由船上電力系統供電。各組充電裝置，應能於 6 小時

內完成一組電瓶之充電。 

(c) 啟動電瓶不得移作啟動與運轉機器以外之任何其他用途，如亦供其他用途時，則電瓶之容量應相對

地增加,且其電路應與啟動系統完全分開。 

2.6 進氣及排氣裝置 

2.6.1 排氣渦輪增壓器 

機器若裝有排氣渦輪增壓器時，應能於渦輪增壓器故障時，具有適當之措施使船舶仍能繼續安全航行。 

2.6.2 排氣裝置 

(a) 排氣管應使用水套冷卻或加以有效之隔熱絕緣，機器排氣系統之佈置應不致因該系統之熱度而造成

船舶結構之損害，數部機器之排氣管不得連接一起使用，但如果數部機器之排氣管連接至一共同之

消音器時，則應具備有效之措施以防止排氣回流至未在運轉機器之氣缸內。 

(b) 排氣管路若引至靠近水線附近之船邊向外排放，則應具有防止水份進入排氣管內之措施。 

(c) 若有必要時，排氣管應裝設適當之洩放裝置及可供膨脹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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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燃油、滑油及冷卻裝置 

2.7.1 燃油裝置 

燃油裝置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VI 篇 4.4 之規定以及下列之有關規定： 

(a) 高壓燃油噴油管應有效予以遮蔽及鎖牢，以防止燃油或油霧接觸機器及其周圍之點火源，應利用機

器之排放系統以洩放在覆套內之漏油，如以撓性軟管作為遮蔽之目的時則該軟管應屬經認可之型式。 

(b) FRP 製燃油柜在面對會引起火源（如主機器間等處）之表面上，應敷設不燃之材料或使用厚度不小

於 3 mm 之耐火樹脂層。無論使用上述那一種製造方式，油柜完成後之疊層板厚不得小於 6 mm。 

2.7.2 滑油裝置 

滑油裝置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VI 篇 4.5 之規定以及下列之有關規定： 

(a) 封閉式曲柄箱作為滑油集油池時，應能具有隨時排放池內所含滑油之措施，以及應具備淨油機或適

當之滑油過濾設備。 

(b) 滑油管路應在適當位置裝設壓力表或其他適當之措施以顯示滑油係維持在正常之循環。 

(c) 排氣渦輪增壓機之轉軸其滑油裝置應設計滑油不致被吸入充氣內。 

(d) 主機及副機其連續最大出力超過 37 kW 時，應具備警報裝置當潤滑油之供應失常或壓力減低至其規

定值時，能發出可視及可聞之警報，同時尚應具備在警報作動後能因滑油低壓而自動停止引擎運轉

之裝置。 

2.7.3 冷卻裝置 

冷卻裝置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VI 篇 4.3 之規定以及下列之有關規定： 

(a) 冷卻水或冷卻油之排出管處應裝設溫度計以及能有適當之設備以顯示滑油正常循環。 

(b) 在水套及冷卻水管之最低處應裝設排放設備，通至水套之主管上應裝設洩壓閉以釋放過高之壓力。 

2.8 試驗及檢驗 

2.8.1 柴油機部品液壓試驗應按鋼船規範第 IV 篇表 IV 3-3 之規定。 

2.8.2 柴油機部品之材料試驗及非破壞試驗 

(a) 用於柴油機主要構件之材料及其非破壞試驗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表 IV 3-4 之規定。製造廠家之

材料試驗證書在本中心驗船師認為滿意之情況下得按個案予以接受。 

(b) 在本中心認為必要之情況下，柴油機主要結構件之焊接縫檢驗應按認可之方法施行之。 

2.8.3 在本中心認為必要之情況下，對於具有新穎形式之設計或無使用紀錄之柴油機應依本中心認為適當之

試驗程序執行試驗以確認其耐用性能。 

2.8.4 柴油機應按本中心認為適當之試驗程序執行廠試。 

2.8.5 柴油機應按本中心認為適當之試驗程序執行最後海上試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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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甲板機械及主要輔機 

3.1 通則 

3.1.1 本章之規定適用於舵機，錨機，繫船絞車，絞盤，往復式壓縮機及主要工作泵等。 

3.1.2 對於繫船絞車及絞盤應儘量適用及符合本章 3.5 之規定。 

3.2 圖樣及資料 

圖樣及資料得按鋼船規範第 IV 篇，4.1.4 之有關規定送審。 

3.3 材料 

甲板機械及主要輔機之構件其材料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4.1.5 之有關規定。 

3.4 舵機 

3.4.1 通則 

(a) 每一船舶均應符合本規範規定具備一組主舵機及一組輔舵機。其配置係當任何一組舵機失效時不致

造成另一組舵機之無法操作。 

(b) 本中心將對其他情況或與本規範所規定相當之裝置加以考慮。 

3.4.2 主舵機 

主舵機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IV 篇，4.2.2 及 4.2.4 至 4.2.12 之有關規定。 

3.4.3 輔舵機 

(a) 輔舵機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IV 篇 4.2.3 至 4.2.12 之有關規定。 

(b) 當船舶具有下列裝置時，則輔舵機得免予裝設： 

(i) 船舶裝設雙舵，且每一個舵具備其自身的舵機及能在任一舵失效時仍能操作船舶，或 

(ii) 船舶裝設一組經認可之替代方式之操舵系統，在舵失效時仍能操作船舶且具備業經認可，能

在駕駛台操作之遙控裝置。 

3.5 錨機 

3.5.1 通則 

船舶應備有一部具有足夠動力及適合該船錨鍊尺寸之錨機，以供起落錨用。 

3.5.2 構造 

錨機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4.3.4 之規定或其他徑本中心認為適當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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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往復式壓縮機 

往復式壓縮機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4.4 之有關規定。 

3.7 泵 

泵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4.5 之有關規定。 

3.8 試驗及檢驗 

3.8.1 液壓試驗，廠試及船上運轉試驗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4.6.1 至 4.6.3 之有關規定。 

3.8.2 上述 3.8.1 所規定之試驗若經考量有不切實際之情況時，得提出代替方案送本中心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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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齒輪及聯結器 

4.1 通則 

4.1.1 適用於主推進及驅動主要用途輔機之齒輪及聯結器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第 5 章之有關規定 

4.1.2 可撓軸聯結器 

適用於主推進及驅動主要用途輔機之可撓聯結器其各項部品詳細圖說應送本中心審核。可撓聯結器具有彈性體

或彈簧式可撓組件作為單推進器船舶之軸系之單一推進動力傳動來源時，應具備扭矩之限制容量（係指聯結器

超過該容量將能閉鎖）或有效之方法以閉鎖該聯結器。在聯結器業已閉鎖時，船舶可在降低馬力及在控制台張

貼警告標示之情況下操作。 

4.1.3 在 4.1.1 及 4.1.2 之規定若經考量有不切實際之情況時，得提出代替方案送本中心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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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軸系、推進器、噴水推進系統及軸系扭轉振動 

5.1 軸系 

5.1.1 範圍 

本節之規定係應用於推進軸系及原動機用以驅動發電機與主要輔機之傳送動力系統。軸系之扭轉振動應符合本

章 5.4 之有關規定。 

5.1.2 圖樣及資料 

圖樣及資料得按下列規定送本中心辦理： 

(a) 認可圖樣（包括材料規格） 

(i) 軸系佈置 

(ii) 推力軸 

(iii) 中間軸 

(iv) 艉管軸 

(v) 艉軸 

(vi) 艉軸管及艉軸轉軸承 

(vii) 艉軸管軸封裝置 

(viii) 軸架軸泵 

(ix) 軸聯結器及聯結器螺栓 

(x) 傳送至發電機及主要輔機之軸系 

(b) 參考資料 

(i) 本節所規定之軸系強度所必須之計算資料。 

(ii)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資料。 

5.1.3 材料，構造及強度 

(a) 使用於軸系主要構件之材料，除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1.4 與 6.1.3 之規定外，尚須依據下列之規

定： 

(i) 供艉軸與其他軸使用之鍛件其指定最低抗拉強度應依下列之一般限制加以選擇： 

碳鋼與錳碳鋼：400 至 600 N/mm2 

合金鋼（時效硬化之麻田散不銹鋼或其他高強度合金材料）：不超過 800 N/mm2 

(ii) 若計畫採用合金鋼時，應將材料之化學成分，熱處理及物理性質等細節送本中心認可。 

(iii) 超音波試驗僅對鍛造之軸，其直徑為 250 mm 或大於 250 mm 者予以施行。 

(b) 軸之尺寸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6.2，6.3，6.4 及 6.5 之有關規定。 

(c) 軸系附件之尺寸及構造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6.6 之有關規定。 

5.1.4 推進器之裝配 

(a) 當推進器係以壓入裝配於艉軸時，其裝配之部位應有足夠之強度以承受須傳送之扭矩，推進器穀錐

形孔之前端邊緣應予以適當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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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設計以鍵設置在裝配部位時，應在鍵槽各角處具有足夠之圓角，以及鍵應緊密安裝在鍵槽內並具

有足夠之尺寸以傳送軸之全部扭矩。艉軸上鍵槽之前端應予以平順地磨圓以避免過度之應力集中。 

(c) 當推進器以壓力裝配於無鍵之艉軸時，其最小與最大極限壓入距離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7.3.1 之

有關規定，推進器壓入距離之計算書應送本中心審核。 

(d) 若推進器與艉軸之凸緣以螺栓連接者，則應符合下列(i)及(ii)之規定： 

(i) 螺栓與銷應具有足夠之強度。 

(ii) 艉軸後端凸緣在節圓處之厚度應送本中心審該。 

(e) 推進器轂之安裝或拆卸不應使用局部加熱。 

5.1.5 艉軸防蝕保護 

艉軸之防蝕保護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6.7.3 之有關規定。 

5.2 推進器 

5.2.1 範圍 

本章之要求適用於螺旋式推進器，如有某種設計無法引用下列之規定時，則須檢送其特殊強度計算資料送審。 

5.2.2 圖樣及資料 

應送審之圖樣及資料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7.1.2 之有關規定。 

5.2.3 材料 

推進器之材料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7.1.3 之有關規定。 

5.2.4 強度計算及構造 

(a) 推進器葉片及葉片固定螺椿之強度計算及構造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篇 7.2.1及 7.2.2 之有關規

定。 

(b) 當推進器安裝在艉軸上其螺漿葉片後傾角度為 5°或大於 5°以及為舵式車葉時，則螺漿葉片之厚度得

降至下列公式之計算值： 

t = K√
K1H

K2NBZ
 

式中： 

t  = 所要求之螺漿葉片厚度（不包括葉片根部圓角處之厚度），mm。 

H  = 帶動推進器之機器連續最大出力，kW。 

N  = 推進器轉速，rpm。 

Z  = 葉片數。 

B  = 在應考量之半徑處，其葉片之寬度，mm。 

K  = 447.5 

K1 = 按下列公式求得之係數（在應考量之半徑處）。 

K1         =        
30.3

√1 + a (
P′

D
)

2
(b

D

P
+ c

P′

D
)

 

D  = 推進器之直徑，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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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在 0.7R 處之節距，mm。 

（R = 推進器之半徑，mm） 

P'  = 在應考量之半徑處之節距，mm。 

a.b.c = 表 IV 5-1 所列之數值。 

K2  = 按下列公式求得之係數： 

K2         =       K3 − (d
E

to

+ e)
(0.001D)2(0.01N)2

1000
 

K3  = 表 IV 5-2 所列之數值 

d,e  = 表 IV 5-1 所列之數值 

E  = 葉片後傾距離，係量身葉片尖端與葉面線及推進器軸線相交之垂線兩者間之距離，mm。 

to  = 在艉軸中心線處假設之葉片厚度，mm。 

註：to可由葉片尖端經 0.25R（可控螺距推進器為 0.35R）處之葉片最大厚度之兩側與艉軸中心線相

交所量得之投影厚度。 

表 IV 5-1 

a, b ,c ,d 及 e 值 

半徑位置 a b c d e 

0.25R 1.62 0.386 0.239 1.92 1.71 

0.35R 0.827 0.308 0.131 1.79 1.56 

0.6R 0.281 0.113 0.022 1.24 1.09 

表 IV 5-2 

K3值 

材料 K3 

銅合金鑄件 

NF1A 1.15 

NF1B 1.15 

NF2A 1.3 

NF2B 1.15 

附註： 

(1) 若所使用之葉片材料與表 IV 5-2 所列者不同時，則 K3值應依個案考慮決定。 

(2) 若推進器之直徑為 2500 mm 或以下時，則 K3值得按上列表 IV 5-2 所規定者再乘以下列之係數： 

 2 − 0.4
D

1000
  當 2500 mm ≥ D > 2000 mm 

 1.2          當 D ≤ 2000 mm 

5.2.5 可控螺距推進器 

可控螺距推進器原則上應按鋼船規範第 IV 篇 7.3.3 之有關規定。 

5.3 噴水推進系統 

5.3.1 範圍 

噴水推進系統應符合本節之規定，另為基於該等系統之設計，尚應符合本章可適用之有關規定。 

5.3.2 圖樣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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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樣與資料原則上應按下列規定送交本中心： 

(a) 應送審之圖樣與資料 

(i) 一般佈置與斷面組合圖（應將主要構件如水吸入導管之材料及尺寸予以標示）。 

(ii) 軸系佈置（應將主推進機器，減速齒輪，離合器，聯結器，主軸，軸承，推力軸承，封閉裝

置與動葉輪之佈置，形式及構造予以標示）。 

(iii) 水吸入導管詳細資料。 

(iv) 動葉輪之構造（應將葉片詳細外型，動葉輪自主軸中心量起之最大半徑，葉片數目與材料規

格予以標示）。 

(v) 主軸之軸承，推力軸承及前封閉裝置之詳細資料。 

(vi) 偏向器之詳細資料。 

(vii) 反向器之詳細資料。 

(viii) 液壓管路系統圖。 

(ix) 主軸扭轉振動計算書。 

(b) 供參考之圖樣與資料 

(i) 預期因本身重量所引起之彎曲振動之彎曲自然頻率計算書。 

(ii) 偏向器與反向器之強度計算書。 

(iii)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項目。 

5.3.3 材料 

噴水推進系統部品材料應適合其個別之用途，以及下列之重要構件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XI 篇之有關規定。 

(a) 主軸。 

(b) 軸聯結器與聯結器螺栓。 

(c) 動葉輪。 

(d) 水吸入導管，噴嘴以及構成為船體外板一部分之動葉輪罩。 

5.3.4 構造 

(a) 下列之設計負荷狀況應予以考慮： 

(i) 向前之最大推力。 

(ii) 最大之側力與力矩。 

(iii) 最大之反向力與力矩。 

(b) 艉部之支撐面積應針對上述之設計負荷予以適當加強。 

(c) 導管貫穿部位之軸承支撐應針對主要結構予以適當加強。 

(d) 本中心認為必要之其他項目。 

5.4 軸系扭轉振動 

5.4.1 範圍 

(a) 本章之有關規定適用於主推進軸系統之扭轉振動（不包括噴水推進系統）以及供主要用途之輔柴油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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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獨時設計之引擎或其裝備之某些部品如齒輪，鍊條，凸輪機構或彈性聯結器等之扭轉振動應送中本

中心特別認可。 

5.4.2 通則 

主推進軸系與主要用途之輔柴油機其扭轉動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6.8.2 至 6.8.5 之有關規定。 

5.5 試驗與檢驗 

5.5.1 軸系之試驗與檢驗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6.13 之有關規定。 

5.5.2 推進器之試驗與檢驗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IV 篇 7.4 之有關規定。 

5.5.3 若上述 5.5.1 與 5.5.2 之規定經考慮為不切實際時，本中心將對變更之試驗與檢驗方案予以特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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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管路及管路系統 

6.1 通則 

6.1.1 入級船舶為達到其營運上之航行安全及有效操作，應具備必要之管路及泵送設施。 

6.1.2 下列項目原則上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第 1 章及第 2 章之有關規定。 

(a) 設計壓力與溫度。 

(b) 管子之類別。 

(c) 材料。 

(d) 管子之強度。 

(e) 管子，閥與其他附件之應用。 

(f) 管子電焊。 

(g) 泵之構造。 

(h) 管路佈置之一般規定。 

(i) 應送供考慮及認可之圖樣。 

6.2 船邊附件 

船邊附件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1 之有關規定以及下列之項目 

6.2.1 若閥或旋塞安裝在船殼板上時，其安裝方法應經本中心認為其屬適當者。 

6.2.2 除非具有特別措施以防止任何排水進入救生筏內，否則經由泵加壓之船邊排出口之位置，應不得將排

水排入具有固定下水位置之救生筏內。 

6.3 空氣管與溢流管 

空氣管與溢流管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2 之有關規定以及下列項目： 

6.3.1 在下列任一狀況下，均應裝設溢流管： 

(a) 具有泵送裝置之艙柜其空氣管之總斷面積若少於注入管總斷面積 1.25 倍時。 

(b) 在空氣管開口端下方有任何開口者。 

(c) 燃油沉澱櫃與燃油常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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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測深管 

測深管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4 之有關規定以及下列項目： 

6.4.1 測深管之銘牌應固著於測深管之上端。 

6.5 船體管路系統 

船體管路系統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5 之有關規定。 

6.6 貨艙之排洩裝置 

6.6.1 貨艙之排洩裝置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6 之有關規定。 

6.6.2 若上述 6.6.1 之任何規定經考慮為不切實際時，本中心將對變更之方案予以特別考慮。 

6.7 機艙與軸道之排洩裝置 

6.7.1 機艙與軸道之排洩裝置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7 之有關規定。 

6.7.2 若上述 6.7.1 之任何規定經考慮為不切實際時，本中心將對變更之方案予以特別考慮。 

6.8 冷凍貨艙之排洩裝置 

冷凍貨艙之排洩裝置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8 之有關規定。 

6.9 其他甲板區間之排洩裝置 

6.9.1 其他甲板區間之排洩裝置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9 之關規定。 

6.9.2 若上述 6.9.1 之任何規定經考慮為不切實際時，本中心將對變更之方案予以別考慮。 

6.10 艙櫃之排洩裝置 

6.10.1 艙柜之排洩裝置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3.10 之有關規定。 

6.10.2 若上述 6.10.1 之任何規定經考慮為不切實際時，本中心將對變更之方案予以特別考慮。 

6.11 水吸入管之尺寸 

6.11.1 主 水管之內徑不得小於下列公式所規定者： 

d1 = 25 + 1.68√L(B + D) 

式中： 

d1 = 主 水管之內徑，mm 

L = 滿載水線之船長，m 

B = 船寬（或單胴體艇筏），m 

 (對於多胴體艇筏，一個船體之船寬係位於／或低於設計水線，m) 

D = 至艙壁甲板之船舶模深，m 

主 水管之實際內徑得取用最接近之公認標準之管子尺寸，但 d1值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小於 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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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支 水吸入管之內徑不得小於下列公式所規定者： 

d2 = 12.5 + 2.15√𝑙(B + D) 

式中： 

d2 = 支 水吸水管之內徑，mm 

l = 艙區之長度，m 

支 水管之實際內徑得取用最接近之公認標準之管子尺寸，但 d2值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小於 25 mm。 

6.12 水泵 

6.12.1 水泵之數量 

船長 20 m 及以上之船舶應配置二部動力驅動之 水泵，其中一部得由推進裝置驅動，船長在 20 m 以下之船舶

應具備一部固定式動力驅動泵，該泵得為驅動機器之附件，及另一部為手動泵。 

6.12.2 容量 

每一部 水泵之容量應依據下列之規定： 

 

船  長 每一部 水泵之最小容量(m3/hr) 

     L< 20 5.5 

(手動泵 1.13 ) 

 20≦L < 30 11 

 30≦L≦35 14.75 

6.12.3 若裝置離心式泵時，應具備合適之起動注給方法。 

6.12.4 衛生泵，壓艙泵與通用泵得接受為獨立動力之 水泵，但該等泵必須具備規定之容量以及裝設能泵送

水之必要的控制閥。 

6.12.5 水泵之連接應能使一部在檢修時，仍能維持另一部泵繼續使用。 

6.13 壓載系統 

6.13.1 壓載管路之佈置與壓載吸入口之數量應使船舶在正常營運狀況下無論是正浮或傾斜位置均能注入或排

淨任一壓載艙之壓艙水。 

6.13.2 壓載管路之佈置應能防止如船外之海水或壓載艙內的水進入乾貨艙與機艙空間或其他乾燥艙問。 

6.13.3 壓載管路不得通過飲水艙，給水艙或滑油柜，如無法避免時，則壓載水管應採用鋼製及加厚尺寸以及

採用電焊接頭之方式。 

6.13.4 若一艙間供作壓縮水與貨載交替使用時，應在壓載管路系統及 水管路系統上具備適當之措施如盲板

或短管隔件，以防止海水因疏失經由壓載管路而進入貨載艙間與 水管路系統內（係防止當裝載壓艙水時，因

疏失造成壓艙水經由 水管路進入）。 

6.13.5 當一艙柜供作燃油與壓載水兩用時，應具備適當之措施例如盲板或短管隔件以防止當裝載燃油時造成

與壓艙水在壓載管路內之混合，以及當裝載壓艙水時，在燃油管內造成壓艙水與燃油油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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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冷卻水系統 

6.14.1 冷卻水泵 

(a) 供主推進機器用之冷卻水泵其數量與容量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i) 應具備二部主冷卻泵，其有效之總容量能夠維持主推進機器在最大連續出力時冷卻水之供

應，以及每一部冷卻泵應具有有效之容量以供船舶具有航行速度。 

(ii) 若裝設二部或二部以上之主推進機器時，當其中一部無法使用而仍能具有航行速度之情況

下，則同意每一部主推進機器得備有一部其專用之冷卻水泵。 

(b) 供主要輔機用之冷卻水泵其數量與容量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i) 若每一部主要輔機均裝設一具內裝式之冷卻水泵時，則備用冷卻水泵得以免除 

(ii) 若二部或二部以上之主要輔機由一共同系統供應冷卻水時，則應具備一部備用冷卻水泵，該

備用冷卻水泵得以具有足夠容量之其他泵代替之。 

(c) 當主機及/或輔機使用淡水冷卻，但具有從海水系統連接之適當緊急措施之情況下，則備用淡水冷卻

泵不需裝設。 

(d) 長度在 24 m 及以下之船舶，其主機具有之冷卻水泵係由主機驅動時，則備用之冷卻水泵得以免除之。 

6.14.2 海水進口及過濾器 

(a) 海水冷卻系統之冷卻水泵應具備至少二個海水進口，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任何冷卻水泵之吸取應由

海水進口中之一個供應。 

(b) 在海水進口與海水冷卻泵吸入口之吸入管上應裝設過濾器，過濾器之裝設應可在其清潔時而不致中

斷冷卻水之供應。 

6.15 燃油系統 

6.15.1 燃油系統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4.4 之有關規定。 

6.15.2 燃油使用上之限制應符合本篇 1.4.10 之有關規定。 

6.16 滑油及液壓系統 

6.16.1 滑油及液壓系統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4.5 之有關規定以及下列之規目： 

6.16.2 當每部主要輔機均裝設內裝式之滑油泵時，則備用滑油泵得予以免除。但如果二部或二部以上之輔機

連接至一共同之滑油系統時，則備用滑油泵應加以裝設。 

6.17 啟動空氣系統 

啟動空氣系統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4.6 之有關規定。 

6.18 柴油機之排氣管路裝置 

柴油機之排氣管路佈置應符合本篇 2.6.2 之有關規定。 

6.19 試驗及檢驗 

6.19.1 裝置在船上前之試驗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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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裝置在船上前之試驗及檢驗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7.1 之有關規定。 

6.19.2 裝置在船上後之試驗及檢驗 

所有管路於裝置在船上後之試驗及檢驗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7.2 之有關規定。 

6.19.3 閥與附件之液壓試驗 

閥與附件之液壓試驗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7.3 之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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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機器備品 

7.1 範圍 

7.1.1 本章之有關規定係對下列機器裝置之備品及必備之工具。 

(a) 主推進用之柴油機 

(b) 驅動發電機或主要輔機之柴油機 

(c) 空壓機及泵 

(d) 軸系，齒輪及聯結器 

7.2 通則 

機器備品及必備之工具應符合鋼船規範第 VI 篇 8.1 及 8.2 之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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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則 

1.1 通則 

1.1.1 包括本篇規定在內，電機設備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之適用規定如下： 

(a) 通則 

通則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 章之規定。 

(b) 配電及線路保護之系統設計 

配電及線路保護之系統設計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2 章。 

(c) 發電機 

發電機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3 章。 

(d) 電動機 

電動機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4 章。 

(e) 配電盤及附屬裝備 

配電盤及附屬裝備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5 章。 

(f) 蓄電池 

蓄電池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6 章。 

(g) 變壓器 

變壓器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7 章。 

(h) 電纜 

電纜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8 章。 

(i) 電動機控制器 

電動機控制器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9 章。 

(j) 附屬品及照明設備 

附屬品及照明設備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0 章。 

(k) 主電源及應急電源 

主電源及應急電源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1 章。 

(l) 電力推進設備之附加規定 

電力推進設備之附加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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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電壓 1 kV 以上至 15 kV 之高壓電設備 

電壓 1 kV 以上至 15 kV 之高壓電設備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4 章。 

(n) 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設備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5 章。 

(o) 船上安裝後之試驗 

船上安裝後之試驗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6 章。 

(p) 預備品 

預備品之規定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7 章。 

(q) 不斷電系統 

不斷電系統應根據鋼船規範第 VII 篇第 18 章之規定。 

1.2 接地及雷擊保護 

1.2.1 接地線須為銅或其他認可材料，並應有適當保護以免損害及電解腐蝕。其連接應牢固不可因振動而鬆

脫。 

1.2.2 接地導線之連接應在易於接近之位置，並以專用之螺釘或外徑不小於 6 mm 之螺栓繫牢。其接觸面在

螺帽或螺釘鎖緊之前應保有光亮之金屬表面，必要時接頭應有避免電解腐蝕之保護。連接處應維持不油漆。 

1.2.3 所有電機設備之金屬部份應接地至海水，並儘可能考慮不同金屬間之伽凡尼腐蝕。除油櫃外結構內之

隔離元件通常不須接地。各加油點應設將加油設備接地之措施。 

1.2.4 應設置下列之可靠雷擊保護系統： 

(a) 避雷針應以直徑不小於 8 mm 之銅棒或具等效突波電流載流量之鋁棒製成。 

(b) 避雷針應突出桅杆頂端至少 150 mm。 

(c) 避雷針應以截面積不小於 50 mm2之銅導體有效連接至面積不小於 450 cm2之金屬接地板並與之有良

好電氣接觸，此金屬接地板應被安置以確保其在任何航行條件都沒入海水中。 

1.3 靜電控制之接合 

1.3.1 由於流體或氣體之流動會產生靜電放電之金屬管路應予以接合，使得其全長電氣連續並應適當接地。 

1.3.2 規定裝設之靜電控制之接合帶應強韌，其截面積應約 5 mm2，並依照 1.2.1 及 1.2.2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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